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更一字第11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黃國亮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何依典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

1年度侵訴字第136號，中華民國112年8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

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續字第51號），提起上

訴，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黃國亮犯乘機性交罪，共伍罪，各處有期徒刑參年肆月。應執行

有期徒刑伍年陸月。

　　犯罪事實

一、黃國亮於民國107年11月間某日，在桃園市○○區○○路000

號桃園客運新屋總站，結識領有中度身心障礙證明之代號AE

000-000000號之成年女子（83年生，已歿，真實姓名年籍詳

卷，下稱A女)，黃國亮明知A女為身心障礙之人士，而不具

正常成年人社交及判斷事理的能力，竟利用A女因上開精神

障礙，欠缺對一般事務的判斷及辨識能力且不知或不能抗拒

的情形，分別基於乘機性交的犯意，自107年12月間起至108

年7月30日止，在其位於桃園市○○區○○路0段00號之居所

房間內，皆以其陰莖插入A女陰道的方式，對A女為5次性交

行為得逞。嗣因A父、A母於108年9月間察覺A女懷胎，並通

報警方處理，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A女、A父、A母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以下

簡稱楊梅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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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按性侵害防治法第15條第3項規定，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

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

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

分之資訊，包括被害人照片、影像、圖畫、聲音、住址、親

屬姓名或其關係、就讀學校、班級、工作場所或其他得以直

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被害人個人之資料，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施行細則第10條亦定有明文。經查：本案被告黃國亮被訴刑

法第225條第1項之乘機性交罪嫌，係屬性侵害防治法所稱之

性侵害犯罪，因本院所製作之本案判決係屬必須公示之文

書，為避免被害人之身分遭揭露，依上開規定，對於足資識

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均予以隱匿，是本件判決關於被害人

代號AE000-000000號成年女子（姓名年籍詳如對照表）之姓

名以前揭代號稱之，並簡稱為A女；另關於A女之父母，分別

簡稱為A父、A母，先予說明。

貳、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另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

雖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然經當事人

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

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

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

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同

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

該條立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詰問予以核

實，原則上先予排除，惟若當事人已放棄反對詰問權，於審

判程序中表明同意該等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或於言詞辯論

終結前未聲明異議，基於尊重當事人對傳聞證據之處分權，

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見之理念，且強化言詞

辯論主義，使訴訟程序得以順暢進行，上開傳聞證據亦均具

有證據能力。查本件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

述屬傳聞證據部分，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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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並未爭執同意有證據能力，且迄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

明異議，復本院認其作成之情形並無不當情形，經審酌後認

為適當，均應認於本案有證據能力。

二、另本件認定事實引用之卷內其餘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案均

有關連性，亦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以不

法方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當有

證據能力，復於本院審理時，提示並告以要旨，使檢察官、

被告及辯護人充分表示意見，自得為證據使用。

參、本院之判斷

一、被告之辯解及辯護人之辯護內容

　㈠上訴人即被告黃國亮否認犯罪，辯稱：我承認客觀事實，但

我感覺A女很正常，我不知道她是身心障礙的人，我有跟A女

性交行為5次，她跟我交談都很正常，A女在偵訊中應訊的內

容對答流暢，可以回答公車的路線及轉乘，及與我相識過程

及發生性行為，我沒有乘機性交，我們是合意性交等語。

　㈡辯護人辯護稱：雖A女雖領有身障證明，但本案案發期間A女

的身心狀況是健康正常的，原審有傳喚醫師到庭具結作證，

證明A女在案發期間的精神穩定，並可以在外面找到工作，

準備就業，A女並非對生活不能自理，而且是如同正常一般

人沒有任何異狀，本案之偵審過程，檢察官與A女面對面的

接觸的時候，也清楚發現A女精神狀況穩定正常，對於與被

告交往的過程都清楚的回答，檢察官甚至問有無要抵抗或反

抗，A女的回答是說沒有，可以看出A女是清楚瞭解性交的意

義，是願意與被告發生性行為。且被告在案發後，業與A

父、A母達成和解等語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認定之理由

　㈠上訴人即被告黃國亮於107年11月間某日，在桃園市○○區

○○路000號桃園客運新屋總站結識A女，並自同年12月間起

至108年7月30日止，在其位於桃園市○○區○○路0段00號

之居所房間內，以其陰莖插入A女陰道之方式，分別對A女為

5次性交行為，而A女因而懷孕等事實，業據證人A女、A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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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父均於偵訊具結證述明確（見桃檢108年度他字第6893號卷

《下稱他6893卷》第23至29頁）。並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

察局108年11月13日刑生字第1080092874號鑑定書附卷可稽

（見桃檢108年度偵字第29321號卷《下稱偵29321卷》第45

至47頁）。另據被告於原審、本院供承上開客觀事實（見原

審111年度侵訴字第136號卷《下稱原審卷》第103頁，本院

卷第61頁）。此部分之事實，應堪認定。

　㈡又A女領有中度身心障礙證明（見桃檢108年度偵字第29321

號不公開卷《下稱偵29321不公開卷》第23頁），另有A女繪

製房間格局圖1紙（見他6893卷第31頁）；悠遊卡股份有限

公司108年10月25日悠遊字第1081001711號函暨附件（見他6

893卷第41至82頁）；性侵害案件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

（見偵29321不公開卷第3頁）；性侵害案件專用代號與真實

姓名對照表（見偵29321不公開卷第5頁）；桃園市性侵害案

件訊前訪視紀錄表（見偵29321不公開卷第7至9頁）；性侵

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訊前訪視紀錄及相關資料

（見偵29321不公開卷第11至17頁）；性侵害犯罪事件通報

表（見偵29321不公開卷第19至20頁）；疑似性侵害事件調

查紀錄單（見偵29321不公開卷第21至22頁）；受理疑似性

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見偵29321不公開卷第29至33頁）；

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青少年健康學園個案出勤簽到表（見

偵29321不公開卷第35至53頁）；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兒

童青少年初診紀錄、青少年日間留院接案紀錄、診療紀錄、

急診病歷紀錄、住院病歷、護理紀錄、出院病歷摘要、青少

年健康學園個案出勤簽到表、社會工作記錄、社會功能評估

（見桃檢111年度偵續字第51號不公開卷《下稱偵續51不公

開卷》全卷）附卷可稽。

　㈢再查：

　　⒈證人A母⑴於偵訊證稱：A女一開始發病是在國三畢業暑

假，她說到處都有監視器在監視她，之後嚴重會出現打

人、罵髒話，我們帶她去看精神科，才知道有精神方面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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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之後她的狀況一直愈來愈失控，就開始日間住院治

療，大約4、5年前開始，她可以自己到桃療參加青少年健

康學員課程，她是中度精神障礙、躁鬱、精神分裂，她的

狀況是忽好忽壞，她正常的時候會關心父母，不正常的時

候，她關在房間，我們去問她，她叫我滾開，她在被性侵

前，也就是108年間，曾經發狂的說「大帝」，罵了很多

三字經，她於半小時或10分鐘後的情緒會差很多，她聽到

的聲音若是高興的，就跟著高興，聽到不高興的，就會不

高興，但她並不會告訴我們說，那個聲音是誰在講話或是

說話的內容為何，她情緒變化反覆，一般人應該於10分鐘

就會發現她是不正常的等語（見他6893卷第26至28頁，桃

檢111年度偵續字第51號卷《下稱偵續51卷》第21至23

頁）；⑵嗣於原審具結證稱：A女於國中畢業到上高中就

有一點傾向，我們一直不知道，後來愈來愈嚴重才去看精

神科，於107年12月到108年8月之間，她的病情一直不穩

定，回去會抓著我看，甚至打我，有時候我跟我女兒在

家，她看到我會捶我，我就趕快躲到房間去，後來她一直

叫，衝到外面，我怕她跑去大馬路被車撞，後來她又回

來，我等她情緒穩定才從房間出來，她的情緒就是一直不

穩定，沒有發病的情況下，跟她講沒幾句話，會發現她自

己嘴巴不知道在唸什麼，人家跟她講話，她說你說什麼，

根本沒在聽人家講話，自己在幻聽、幻覺裡面，這種情況

每天會發生，在發現懷孕前半年左右，她的精神狀況一直

不好，我們都不知道發生這樣的事情，而且有幻聽，甚至

一直罵「大帝」怎樣，我有問她「大帝」是什麼，她講不

出來，她就罵髒話「幹，大帝」怎樣，在服用精神病藥物

之後，還是會自言自語跟罵「大帝」等語（見原審卷第15

9至165頁）。

　　⒉證人A父⑴於偵訊中證稱：A女在吃藥物時，可以控制她的

病情，但不能完全控制住，還是會有幻聽、幻覺，所以醫

師時常在換藥，發病後，狀況時好時壞，但我們很準時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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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療治療等語（見偵續51卷第21至24頁）。⑵嗣於原審具

結證稱：107年12月到108年8月之間，A女有幻聽、幻覺、

自言自語，那時候開始懷疑東懷疑西，就是剛開始發病的

情形，我們跟她對話時，她會罵人，還有自言自語、也會

對同學亂罵，什麼同學怎樣怎樣，講一些我們聽不懂的話

語，好像跟空氣講話，一天中發病並沒有特定時段，如果

沒有服用藥物時，像脫韁的野馬一樣，會狂吼、狂叫，整

個人失智、呆板，好像是不一樣的人，不像個人，她的狀

況從發病以來時好時壞等語（見原審卷第150至158頁）。

　　⒊證人劉梅芳（護理師）⑴於偵訊中具結證稱：我於104年

在衛福部桃園療養院青少年健康學園任職迄今，A女是我

專責照顧的病人，她從104年6月到109年11月接受治療及

參加課程，我負責處理她在桃園療養院留院期間之相關療

程或課程，她有在服用抗精神科藥物，大部分是在家裡服

用，如果忘記服藥，她的家屬會打電話給我，或者我看她

狀況不穩定時，會跟她了解狀況或問家屬，進而協助輔

導，抗精神科藥物的副作用是月經不規則、剛開始吃的時

候會頭暈，後來因為病情有變化，醫師有更換其他抗精神

科藥物，副作用有白血球數值不穩、頭暈、姿勢性低血

壓，更換藥物後不定期會控制不住攻擊別人，如果沒受症

狀干擾時情緒比較穩定，上開症狀都是無預警的，另外她

的症狀都是以幻聽、幻覺為主，出現幻聽時，會受幻聽的

控制等語（偵續51卷第71至74頁）。⑵嗣於原審具結證

稱：我任職於桃園療養院青少年健康學園，有照顧過A

女，她於日間住院期間都是由我照顧，107年8月到108年7

月30日間，我照顧她的這段期間，她的病況是時而穩定，

時而起伏，不是完全狀況良好，她會有自言自語的狀況，

但是不是持續，她狀況好一點的時候，可以控制，如果症

狀不穩時，她在沒有人地方會自言自語甚至會自己在笑，

發生的頻率不一定，要看她身體狀況，狀況不好時，一整

天有2、3小時都在症狀當中，一直講、一直笑之類的，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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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講會停頓，停頓完會一直看，妳問她，她回答不出來，

就是停頓在那，不知道怎麼回答，還有可能會一直笑，通

常看她的狀況，平常跟她講話，會發現回答東西跟一般正

常人不一樣，狀況好時候會講，一講會跳題，不是我們講

的主題，如果病情不好時，會一直講她自己的，一般正常

人可以發現，不會講這種東西等語（見原審卷第254至261

頁）。　

　　⒋相互勾稽證人A母、A父、劉梅芳前開歷次證述，對於A女

之精神障礙患疾症狀之情形均大致相符，且其等於審理時

證述情詞，俱屬前後一致，並均依法具結，應無甘冒虛偽

證述而故為設詞誣陷之理，堪認上情應屬信實。　

　　⒌參酌證人A母、A父、劉梅芳之前揭證述，足認A女因其所

罹疾患，會產生幻聽、幻覺，並有自言自語等情形。再依

證人劉梅芳所述，A女於狀況好時，猶會發生講話跳題、

回答東西跟一般正常人不一樣等情形。而被告案發時為智

識正常之成年人（00年生），並自陳高職畢業，業工、曾

從事撿骨行業（見偵29321卷第11頁，原審卷第269頁），

可認其為具備一定教育程度及社會經驗之人，參以其供

承：自107年12月至108年7月30日間，大約1個月至少見面

1次，而發生性行為的大概1個月1、2次，我們會在車上聊

天、吃東西等語（他6893卷第85頁，原審卷第85頁），可

見被告與A女見面之次數頻繁，期間約達半年以上之久，

則被告與A女於前開相處、聊天之期間過程中，被告豈有

可能會全然未發覺A女有幻聽、幻覺、自言自語及對話離

題等因精神疾病所顯露之症狀，甚而毫無察覺A女之心

智、精神狀況有所缺陷，而與常人有異之情，殊屬難以想

像之事。

　㈣復者：

　　⒈證人A女於偵訊中具結證稱：那個人（即被告）是在新屋

總站跟我搭訕，跟我揮手，我就下車過去，之後那個人開

車載我回他家，我記得他開的車是灰色的，我一上車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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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要我用外套蓋住頭，直到抵達他家為止，15分鐘，那個

人都把車子開進家裡叫我下車，我外套拿掉，屋子裡面暗

暗的，那個人會拿出手電筒照，那個人就會帶我上一層樓

到他的房間，房間裡有一張床，地板鋪棉被，房間裡有衣

櫥、冷氣、檯燈，那個人就叫我脫掉衣服，全部脫掉，然

後我就在床上不知道怎樣，那個人是個老人家，他也會脫

掉全部的衣服，就跟我做，就是用他的性器官插入我的性

器官，大概15分鐘，我不知道有沒有射精，結束之後那個

人會要我自己穿好衣服，之後開車載我到站牌北勢站，要

我自己搭車到中壢轉1號到桃療，每次在對我性交之後，

載我到北勢搭車的路上會給我200元，每次都會給，我不

收他還硬要我拿，我不知道為什麼他要給我錢等語（見他

6893卷第23至25頁）。

　　⒉核與證人A母於原審具結證稱：因為那時候A女吃不下、情

緒也不穩定，我們每個人都說等她情緒好一點我再慢慢問

她，後來驗孕一驗就有，我們就覺得情況不妙，第二天我

就很冷靜的想說我一定要冷靜慢慢的問，到底怎麼回事，

她才跟我講說被告明天有約她，而且我女兒還不知道他的

名字，他竟然還把我女兒當朋友這樣子在聊天，那天晚上

我問了很多，她說被告常常會拿一個外套把她的頭蓋住，

然後不讓她知道他住哪裡，而且事後又拿了幾十塊給她，

她就說她認識這個人，然後不知道對方名字，說明天早上

會找她，她說她是在公車上認識對方，他很奇怪，都會拿

外套遮住不讓我知道他家住那裡，她情緒穩定時對我這樣

子講，我說妳認識這個人，妳竟然不知道他名字及住那

裡，她就說不知道對方名字也不知道住哪裡，所以也沒辦

法多說什麼等語（見原審卷第159至165頁）相符、一致。

　　⒊參以被告供承：開車載A女回其住處之路上會拿外套蓋住A

女之頭部，發生性行為之後會再開車載A女去公車站，並

有給與金錢等情（見原審卷第275至277頁），足徵證人A

女、A母證述之情節應非虛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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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⒋衡情被告與A女間相處方式，顯非一般正常往來中之男女

朋友見面時會發生之情狀，而A女對此亦無加以拒絕或要

求被告改變對其之態度、舉措，衡以常理，智識正常之人

應當會發現A女之精神、心智確有一般人不同、相異之

處，況被告與A女見面次數亦屬非少，期間亦非甚短，更

無可能會完全未察覺A女之精神狀況有異此情，是被告自

當能憑此查悉A女之精神狀態有異，方屬合於常理。

　㈤另查：

　　⒈證人黃雅稜（社工）於偵訊中具結證稱：A女在108年9月9

日去警局報案，當天值班的社工先去評估被害人的狀況，

那位社工有出示一份減述的摘要報告給檢察官，後來就轉

由我協助，我問A女問題時，像是問她是否還記得案發時

間、是否會想到加害人等問題，她都是用比較緩慢、平穩

的情緒來陳述回答，當時她說不出來事情是如何發現，我

記得當時她就是跟我說加害人就是神，神叫我下車，我就

必須要順從這樣，我也詢問過她，加害者是否為她的男

友，但她也說不是，當天她也有表示是被加害人迷住，我

也有向她說是正向的迷住、還是帶有不舒服的迷住，而她

表示是不舒服的感覺等語（見偵續51卷第51至53頁）。

　　⒉另證人A女於偵訊中具結證稱：為什麼我會和他性交，就

是他叫我上車，我可能就被他迷住，被他迷住了，他有對

我說過「妳會想我嗎」，因為我們不是天天見面，但是他

沒有跟我說過他是做什麼的，因為就是被他迷住了，就是

他想害我，但我不知道的這種迷住，我希望以後不要被他

迷住了，就是覺得那個人怪怪的，為什麼找上我，我沒辦

法拒絕他等語（見他6893卷第24至25頁）。

　　⒊互核證人黃雅稜、A女之上開證述內容，堪認A女係因精神

障礙之心智缺陷，致其思考力及對外界事務之判斷力明顯

不足，就被告對其所為非其所願之性交行為，更缺乏正確

之判斷與即時因應之行為能力，且參酌前開說明，被告主

觀上已知悉案發當時A女有精神障礙之情形，而故意對A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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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不知或不能抗拒時為性交行為，益見被告係於明知A女

具心智缺陷之情形下，利用A女不知或不能抗拒之機會遂

行犯行，應堪認定。

　㈥按刑法第225條第1項的乘機性交罪，除以行為人的性交行為

是利用被害人精神障礙、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似

的情形外，尚須被害人「不能或不知抗拒」始足當之。而所

謂「不能或不知抗拒」，是指被害人因前述精神障礙等情

形，達於無法或難以表達其意願的程度，而處於無可抗拒的

狀態而言（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456號刑事判決同此意

旨）。又乘機性交罪與刑法第221條第1項的強制性交罪，同

以被害人的性自主意思決定權為保護法益，法定刑同為「3

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立法者就這2罪的法益侵害惡

性及處罰程度，為相同的評價。關於乘機性交罪的「不能或

不知抗拒」要件內涵，即不能偏離保護被害人性自主意思決

定權的主軸，不以被害人已無意識，或其辨識能力或依其辨

識而行為的能力有欠缺為必要，而應以被害人因上述精神障

礙等情形，達於無法或難以清楚表達其性自主意願的程度者

即足。此種利用被害人原已處於無法或難以清楚表達性自主

意願的狀態下性交，實與違背被害人意願而性交者無異，故

有相同的法律評價（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479號刑事

判決意旨參照）。經查：A女與被告為性交行為期間仍偶有

幻覺（聽到有人罵她），已據A女於偵訊中證稱：因為被告

是神、叫她下車，她被被告迷住了，她沒辦法拒絕被告等

語，已如前述，顯見A女因精神障礙的心智缺陷，以致她思

考力及對外界事務的判斷力明顯不足，就被告對她所為非她

所願的性交行為，更缺乏正確判斷與即時因應的行為能力，

已達不知或不能抗拒之程度，依照上述立法及判決意旨，被

告所為即符合乘機性交罪的要件。

　㈦被告、辯護人執前詞為辯，無足採信：

　　⒈A女參加桃園療養院青少年健康學園青少年日間留院課程

直至109年11月止，查無案發時已經找到工作、準備要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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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等情事，被告及辯護人就此部分所指，難予採認。

　　⒉細繹證人宋成賢醫師（兒少精神科醫師）於原審證稱：對

於早發的思覺失調症的個案來說，復健的過程會比成年發

病的個案還要長，首要的是先讓她精神病的症狀能夠削

減，穩定之後再來恢復她的工作或學業的潛能；思覺失調

症早發的定義是18歲之前的發病，最主要的症狀跟成人的

思覺失調症並沒有差異，會影響我們的思考，思考的連結

鬆散或非邏輯的思考或者是妄想，在知覺的部分以幻覺干

擾為主，有視幻覺、聽幻覺、體幻覺、嗅幻覺，都有可

能……本案個案屬於思覺失調症的情感型，表示她除了思

考跟知覺的障礙以外，像是躁鬱症這樣的情緒高低起伏的

症狀會伴隨，但長期來看是以思覺失調為主軸，中間會有

躁期或鬱期的症狀會伴隨，她介於思覺失調跟躁鬱症中

間。A女在107年8月到108年8月看起來相對的穩定，沒有

看到躁鬱症狀發作，我們稍微注意到5、6月份與一位男病

友的互動比較密切，我們會評估她有沒有其他躁症的可能

性，如果躁症的時候，語言互動需求會變高，性慾會上

升，自我控制會下降，那段期間我們會密切觀察她其他伴

隨的症狀，不過跟她設定病房內行為約定之後，看起來她

是可以遵守，後來沒有後續不適切行為出現。我們的病歷

包含其他團隊成員的記載，尤其是他們的個案管理師即精

神護理師他們會有更多的相處時間與會談，此部分有沒有

紀錄到她的字語或其他幻覺行為的部分，可以由調閱護理

紀錄來查證，我今日沒有帶到護理的部分，因為那不是我

書寫的病歷，護理病歷都是以中文書寫，應該可以清楚看

到。因為A女是日間留院的個案，我們不是門診的形式，

我們不會固定的會談時間，日間病房照顧的病人固定的會

談由精神科的護理師即個案管理師執行，每個精神科護理

師會管理16到17名個案，我們會在每周的團隊會議討論個

案的狀況，如果個案的狀況需要釐清或藥物上面需要調

整，或需要跟孩子溝通未來選擇，或跟父母之間衝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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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會介入，平常每日接觸會談的部分並不是醫師親自執

行。我與A女是1個月會談1次，時間差不多是在10分鐘左

右；107年6月18日紀錄A女有偶爾的情緒不穩及自言自

語，在7月19日有逐漸的穩定，出席有改善，幻聽有減

少，這個當中有注意到的是108年1月我們藥物的監測濃度

有偏低，有注意A女不合作的行為變多，情緒起伏有增

加，所以有知會父母親擔心她的情形惡化，有請父母親監

督她吃藥，在2、3月有相對穩定等語（見原審卷第242至

至247頁）。由上可知，宋成賢醫師係A女的主治醫師，在

107年8月至108年8月之案發期間，每月為A女診療1次，每

1次的診療時間約10分鐘，且著重在暸解A女之心理及用藥

狀況，自難僅憑證人宋成賢在每月短暫之會談診療時間所

觀察，遽認A女於案發期間，全無幻聽、幻覺及自言自語

等症狀，是證人宋成賢醫師關於診療A女所為證詞，無足

作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⒊另因個案管理師即精神護理師劉梅芳與A女間會有更多的

相處時間與會談，參酌證人劉梅芳之前開證詞，及卷附衛

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兒童青少年初診紀錄、青少年日間留

院接案紀錄、診療紀錄、急診病歷紀錄、住院病歷、護理

紀錄、出院病歷摘要、青少年健康學園個案出勤簽到表、

社會工作記錄、社會功能評估（見偵續51不公開卷全

卷）。可知A女與被告發生性行為期間，A女的情緒仍屬於

不穩定的狀態，偶有幻覺症狀，且會自言自語等情，已如

前述，自不能以證人宋成賢的上開證詞，逕認A女當時的

身心完全處於穩定，而具辨識能力。是以，被告、辯護人

此部分所辯，無足採認。

　　⒋此外，證人宋成賢醫師證述：A女於108年5、6月間與1位

男病友互動比較密切等語，而證人劉梅芳所製作的青少年

日間留院紀錄僅顯示A女於108年4月開始對異性感興趣，

其他均無類似的記載，既然此時A女已與被告發生過數次

性交行為，A女即可能因此性經驗而開始對異性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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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不能因此遽認A女於事發期間確實具有性自主能力。是

以，被告、辯護人此部分，亦不可採。

　　⒌又證人A父、A母、劉梅芳均已證稱A女因疾患而有幻聽、

幻覺及自言自語等情形，而證人A母復證稱A女就算服用藥

物控制，仍會發生自言自語之異狀，證人劉梅芳亦證稱A

女與人對話會有無法切題之情形。復衡酌被告與A女見面

之期間長達半年以上，見面時除聊天、吃東西外，更有發

生性行為此等親密接觸，殊難想像被告會毫無查悉A女之

精神狀況與常人有異，已如前述，是被告及辯護人此部分

所辯，顯屬臨訟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⒍至被告及辯護人所指A女在偵查中之狀況及A母證述A女可

明確表達需求等情狀，實難佐證A女與被告相處時即全無

上開幻聽、幻覺及自言自語病症發生，其等辯稱：被告不

知道A女精神異常云云，難認有據。

　㈧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之上開犯行，均堪予認定，

自應依法予以論科。

三、論罪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5條第1項之乘機性交罪。　　

　㈡被告上開5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四、辯護人聲請：將A女於桃園療養院就診之病歷資料及護理紀

錄等相關資料，函請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精神醫學

部進行精神鑑定，待證事實：就A女是否有達到「不能或不

知抗拒的狀態」乙節（見本院卷第65、90頁）。經查：

　㈠A女已於110年12月4日死亡，有戶役政查詢資料在卷可憑

（見本院卷第55頁），是以鑑定人無從對A女進行實際會談

（由醫師、心理師或社工師進行）與檢查（神經學、精神狀

態、心理測驗等），是辯護人所主張的司法精神鑑定事項，

顯然無法進行完整之鑑定流程。

　㈡又A女在與被告為性交行為期間仍偶有幻覺（聽到有人罵

她），已據A女於偵訊證稱：因為被告是神、叫她下車，她

被被告迷住了，她沒辦法拒絕被告等語，顯見A女因精神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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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的心智缺陷，以致她思考力及對外界事務的判斷力明顯不

足，就被告對她進行性交行為，更缺乏正確判斷與即時因應

的行為能力等情，已如前述，自無鑑定之必要性。

肆、撤銷改判之理由、科刑審酌事項

一、原審認被告乘機性交犯行，均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

非無見，惟查：被告於原審判決後、本院前次審理中，已與

A母、A父以80萬元達成和解，並給付賠償金額完畢等情，有

原審法院110年度訴字第641號和解筆錄在卷可查（見本院前

審112年度侵上訴字第298號卷第59至60頁），原審未及審酌

上情。被告上訴意旨否認犯行雖屬無據，惟因本案量刑因子

已有變動，原判決自屬無可維持，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

且因定應執行刑部分，失所附麗，併予撤銷。

二、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乃智識正常之成年人，明

知A女具有中度智能障礙之心智缺陷，而屬弱勢群體，仍為

滿足一己性慾，竟利用A女因精神障礙，欠缺對一般事務的

判斷及辨識能力且不知或不能抗拒的情形，而對A女為5次性

交行為，所為實有不該，應予非難。併審及被告否認犯行，

　　A女已於110年12月4日死亡，被告則與A父、A母以80萬元達

成和解等犯後態度。另考量被告之素行、犯罪動機、手段、

情節，致使A女懷孕、墮胎，造成A女身心受創嚴重，危害重

大。兼衡被告於本院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

（見本院卷第133至134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第

2項所示之刑。

三、本院綜合考量被告所犯本案5罪之犯罪類型相同，被害人為

同一人，罪質與手法相同，可見5罪彼此之間具有一定的關

連性，責任非難重複的程度高，及其犯罪動機、態樣、侵害

法益、行為次數等情狀，復就其所犯之罪整體評價其應受非

難及矯治之程度，並兼衡刑罰經濟與公平、比例等原則，定

其應執行有期徒刑5年6月。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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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經檢察官塗又臻提起公訴，檢察官樊家妍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刑事第二十三庭審判長法　官　許永煌

　　　　　　　　　　　　　　　　　　　法　官　郭豫珍

　　　　　　　　　　　　　　　　　　　法　官　黃美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彭威翔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25條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

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

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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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更一字第11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黃國亮






選任辯護人  何依典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侵訴字第136號，中華民國112年8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續字第51號），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黃國亮犯乘機性交罪，共伍罪，各處有期徒刑參年肆月。應執行有期徒刑伍年陸月。
　　犯罪事實
一、黃國亮於民國107年11月間某日，在桃園市○○區○○路000號桃園客運新屋總站，結識領有中度身心障礙證明之代號AE000-000000號之成年女子（83年生，已歿，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黃國亮明知A女為身心障礙之人士，而不具正常成年人社交及判斷事理的能力，竟利用A女因上開精神障礙，欠缺對一般事務的判斷及辨識能力且不知或不能抗拒的情形，分別基於乘機性交的犯意，自107年12月間起至108年7月30日止，在其位於桃園市○○區○○路0段00號之居所房間內，皆以其陰莖插入A女陰道的方式，對A女為5次性交行為得逞。嗣因A父、A母於108年9月間察覺A女懷胎，並通報警方處理，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A女、A父、A母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以下簡稱楊梅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按性侵害防治法第15條第3項規定，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包括被害人照片、影像、圖畫、聲音、住址、親屬姓名或其關係、就讀學校、班級、工作場所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被害人個人之資料，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施行細則第10條亦定有明文。經查：本案被告黃國亮被訴刑法第225條第1項之乘機性交罪嫌，係屬性侵害防治法所稱之性侵害犯罪，因本院所製作之本案判決係屬必須公示之文書，為避免被害人之身分遭揭露，依上開規定，對於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均予以隱匿，是本件判決關於被害人代號AE000-000000號成年女子（姓名年籍詳如對照表）之姓名以前揭代號稱之，並簡稱為A女；另關於A女之父母，分別簡稱為A父、A母，先予說明。
貳、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另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然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該條立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詰問予以核實，原則上先予排除，惟若當事人已放棄反對詰問權，於審判程序中表明同意該等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或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未聲明異議，基於尊重當事人對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見之理念，且強化言詞辯論主義，使訴訟程序得以順暢進行，上開傳聞證據亦均具有證據能力。查本件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屬傳聞證據部分，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並未爭執同意有證據能力，且迄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復本院認其作成之情形並無不當情形，經審酌後認為適當，均應認於本案有證據能力。
二、另本件認定事實引用之卷內其餘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案均有關連性，亦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以不法方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當有證據能力，復於本院審理時，提示並告以要旨，使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充分表示意見，自得為證據使用。
參、本院之判斷
一、被告之辯解及辯護人之辯護內容
　㈠上訴人即被告黃國亮否認犯罪，辯稱：我承認客觀事實，但我感覺A女很正常，我不知道她是身心障礙的人，我有跟A女性交行為5次，她跟我交談都很正常，A女在偵訊中應訊的內容對答流暢，可以回答公車的路線及轉乘，及與我相識過程及發生性行為，我沒有乘機性交，我們是合意性交等語。
　㈡辯護人辯護稱：雖A女雖領有身障證明，但本案案發期間A女的身心狀況是健康正常的，原審有傳喚醫師到庭具結作證，證明A女在案發期間的精神穩定，並可以在外面找到工作，準備就業，A女並非對生活不能自理，而且是如同正常一般人沒有任何異狀，本案之偵審過程，檢察官與A女面對面的接觸的時候，也清楚發現A女精神狀況穩定正常，對於與被告交往的過程都清楚的回答，檢察官甚至問有無要抵抗或反抗，A女的回答是說沒有，可以看出A女是清楚瞭解性交的意義，是願意與被告發生性行為。且被告在案發後，業與A父、A母達成和解等語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認定之理由
　㈠上訴人即被告黃國亮於107年11月間某日，在桃園市○○區○○路000號桃園客運新屋總站結識A女，並自同年12月間起至108年7月30日止，在其位於桃園市○○區○○路0段00號之居所房間內，以其陰莖插入A女陰道之方式，分別對A女為5次性交行為，而A女因而懷孕等事實，業據證人A女、A母、A父均於偵訊具結證述明確（見桃檢108年度他字第6893號卷《下稱他6893卷》第23至29頁）。並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8年11月13日刑生字第1080092874號鑑定書附卷可稽（見桃檢108年度偵字第29321號卷《下稱偵29321卷》第45至47頁）。另據被告於原審、本院供承上開客觀事實（見原審111年度侵訴字第136號卷《下稱原審卷》第103頁，本院卷第61頁）。此部分之事實，應堪認定。
　㈡又A女領有中度身心障礙證明（見桃檢108年度偵字第29321號不公開卷《下稱偵29321不公開卷》第23頁），另有A女繪製房間格局圖1紙（見他6893卷第31頁）；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108年10月25日悠遊字第1081001711號函暨附件（見他6893卷第41至82頁）；性侵害案件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見偵29321不公開卷第3頁）；性侵害案件專用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見偵29321不公開卷第5頁）；桃園市性侵害案件訊前訪視紀錄表（見偵29321不公開卷第7至9頁）；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訊前訪視紀錄及相關資料（見偵29321不公開卷第11至17頁）；性侵害犯罪事件通報表（見偵29321不公開卷第19至20頁）；疑似性侵害事件調查紀錄單（見偵29321不公開卷第21至22頁）；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見偵29321不公開卷第29至33頁）；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青少年健康學園個案出勤簽到表（見偵29321不公開卷第35至53頁）；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兒童青少年初診紀錄、青少年日間留院接案紀錄、診療紀錄、急診病歷紀錄、住院病歷、護理紀錄、出院病歷摘要、青少年健康學園個案出勤簽到表、社會工作記錄、社會功能評估（見桃檢111年度偵續字第51號不公開卷《下稱偵續51不公開卷》全卷）附卷可稽。
　㈢再查：
　　⒈證人A母⑴於偵訊證稱：A女一開始發病是在國三畢業暑假，她說到處都有監視器在監視她，之後嚴重會出現打人、罵髒話，我們帶她去看精神科，才知道有精神方面疾病，之後她的狀況一直愈來愈失控，就開始日間住院治療，大約4、5年前開始，她可以自己到桃療參加青少年健康學員課程，她是中度精神障礙、躁鬱、精神分裂，她的狀況是忽好忽壞，她正常的時候會關心父母，不正常的時候，她關在房間，我們去問她，她叫我滾開，她在被性侵前，也就是108年間，曾經發狂的說「大帝」，罵了很多三字經，她於半小時或10分鐘後的情緒會差很多，她聽到的聲音若是高興的，就跟著高興，聽到不高興的，就會不高興，但她並不會告訴我們說，那個聲音是誰在講話或是說話的內容為何，她情緒變化反覆，一般人應該於10分鐘就會發現她是不正常的等語（見他6893卷第26至28頁，桃檢111年度偵續字第51號卷《下稱偵續51卷》第21至23頁）；⑵嗣於原審具結證稱：A女於國中畢業到上高中就有一點傾向，我們一直不知道，後來愈來愈嚴重才去看精神科，於107年12月到108年8月之間，她的病情一直不穩定，回去會抓著我看，甚至打我，有時候我跟我女兒在家，她看到我會捶我，我就趕快躲到房間去，後來她一直叫，衝到外面，我怕她跑去大馬路被車撞，後來她又回來，我等她情緒穩定才從房間出來，她的情緒就是一直不穩定，沒有發病的情況下，跟她講沒幾句話，會發現她自己嘴巴不知道在唸什麼，人家跟她講話，她說你說什麼，根本沒在聽人家講話，自己在幻聽、幻覺裡面，這種情況每天會發生，在發現懷孕前半年左右，她的精神狀況一直不好，我們都不知道發生這樣的事情，而且有幻聽，甚至一直罵「大帝」怎樣，我有問她「大帝」是什麼，她講不出來，她就罵髒話「幹，大帝」怎樣，在服用精神病藥物之後，還是會自言自語跟罵「大帝」等語（見原審卷第159至165頁）。
　　⒉證人A父⑴於偵訊中證稱：A女在吃藥物時，可以控制她的病情，但不能完全控制住，還是會有幻聽、幻覺，所以醫師時常在換藥，發病後，狀況時好時壞，但我們很準時去桃療治療等語（見偵續51卷第21至24頁）。⑵嗣於原審具結證稱：107年12月到108年8月之間，A女有幻聽、幻覺、自言自語，那時候開始懷疑東懷疑西，就是剛開始發病的情形，我們跟她對話時，她會罵人，還有自言自語、也會對同學亂罵，什麼同學怎樣怎樣，講一些我們聽不懂的話語，好像跟空氣講話，一天中發病並沒有特定時段，如果沒有服用藥物時，像脫韁的野馬一樣，會狂吼、狂叫，整個人失智、呆板，好像是不一樣的人，不像個人，她的狀況從發病以來時好時壞等語（見原審卷第150至158頁）。
　　⒊證人劉梅芳（護理師）⑴於偵訊中具結證稱：我於104年在衛福部桃園療養院青少年健康學園任職迄今，A女是我專責照顧的病人，她從104年6月到109年11月接受治療及參加課程，我負責處理她在桃園療養院留院期間之相關療程或課程，她有在服用抗精神科藥物，大部分是在家裡服用，如果忘記服藥，她的家屬會打電話給我，或者我看她狀況不穩定時，會跟她了解狀況或問家屬，進而協助輔導，抗精神科藥物的副作用是月經不規則、剛開始吃的時候會頭暈，後來因為病情有變化，醫師有更換其他抗精神科藥物，副作用有白血球數值不穩、頭暈、姿勢性低血壓，更換藥物後不定期會控制不住攻擊別人，如果沒受症狀干擾時情緒比較穩定，上開症狀都是無預警的，另外她的症狀都是以幻聽、幻覺為主，出現幻聽時，會受幻聽的控制等語（偵續51卷第71至74頁）。⑵嗣於原審具結證稱：我任職於桃園療養院青少年健康學園，有照顧過A女，她於日間住院期間都是由我照顧，107年8月到108年7月30日間，我照顧她的這段期間，她的病況是時而穩定，時而起伏，不是完全狀況良好，她會有自言自語的狀況，但是不是持續，她狀況好一點的時候，可以控制，如果症狀不穩時，她在沒有人地方會自言自語甚至會自己在笑，發生的頻率不一定，要看她身體狀況，狀況不好時，一整天有2、3小時都在症狀當中，一直講、一直笑之類的，講一講會停頓，停頓完會一直看，妳問她，她回答不出來，就是停頓在那，不知道怎麼回答，還有可能會一直笑，通常看她的狀況，平常跟她講話，會發現回答東西跟一般正常人不一樣，狀況好時候會講，一講會跳題，不是我們講的主題，如果病情不好時，會一直講她自己的，一般正常人可以發現，不會講這種東西等語（見原審卷第254至261頁）。　
　　⒋相互勾稽證人A母、A父、劉梅芳前開歷次證述，對於A女之精神障礙患疾症狀之情形均大致相符，且其等於審理時證述情詞，俱屬前後一致，並均依法具結，應無甘冒虛偽證述而故為設詞誣陷之理，堪認上情應屬信實。　
　　⒌參酌證人A母、A父、劉梅芳之前揭證述，足認A女因其所罹疾患，會產生幻聽、幻覺，並有自言自語等情形。再依證人劉梅芳所述，A女於狀況好時，猶會發生講話跳題、回答東西跟一般正常人不一樣等情形。而被告案發時為智識正常之成年人（00年生），並自陳高職畢業，業工、曾從事撿骨行業（見偵29321卷第11頁，原審卷第269頁），可認其為具備一定教育程度及社會經驗之人，參以其供承：自107年12月至108年7月30日間，大約1個月至少見面1次，而發生性行為的大概1個月1、2次，我們會在車上聊天、吃東西等語（他6893卷第85頁，原審卷第85頁），可見被告與A女見面之次數頻繁，期間約達半年以上之久，則被告與A女於前開相處、聊天之期間過程中，被告豈有可能會全然未發覺A女有幻聽、幻覺、自言自語及對話離題等因精神疾病所顯露之症狀，甚而毫無察覺A女之心智、精神狀況有所缺陷，而與常人有異之情，殊屬難以想像之事。
　㈣復者：
　　⒈證人A女於偵訊中具結證稱：那個人（即被告）是在新屋總站跟我搭訕，跟我揮手，我就下車過去，之後那個人開車載我回他家，我記得他開的車是灰色的，我一上車他就會要我用外套蓋住頭，直到抵達他家為止，15分鐘，那個人都把車子開進家裡叫我下車，我外套拿掉，屋子裡面暗暗的，那個人會拿出手電筒照，那個人就會帶我上一層樓到他的房間，房間裡有一張床，地板鋪棉被，房間裡有衣櫥、冷氣、檯燈，那個人就叫我脫掉衣服，全部脫掉，然後我就在床上不知道怎樣，那個人是個老人家，他也會脫掉全部的衣服，就跟我做，就是用他的性器官插入我的性器官，大概15分鐘，我不知道有沒有射精，結束之後那個人會要我自己穿好衣服，之後開車載我到站牌北勢站，要我自己搭車到中壢轉1號到桃療，每次在對我性交之後，載我到北勢搭車的路上會給我200元，每次都會給，我不收他還硬要我拿，我不知道為什麼他要給我錢等語（見他6893卷第23至25頁）。
　　⒉核與證人A母於原審具結證稱：因為那時候A女吃不下、情緒也不穩定，我們每個人都說等她情緒好一點我再慢慢問她，後來驗孕一驗就有，我們就覺得情況不妙，第二天我就很冷靜的想說我一定要冷靜慢慢的問，到底怎麼回事，她才跟我講說被告明天有約她，而且我女兒還不知道他的名字，他竟然還把我女兒當朋友這樣子在聊天，那天晚上我問了很多，她說被告常常會拿一個外套把她的頭蓋住，然後不讓她知道他住哪裡，而且事後又拿了幾十塊給她，她就說她認識這個人，然後不知道對方名字，說明天早上會找她，她說她是在公車上認識對方，他很奇怪，都會拿外套遮住不讓我知道他家住那裡，她情緒穩定時對我這樣子講，我說妳認識這個人，妳竟然不知道他名字及住那裡，她就說不知道對方名字也不知道住哪裡，所以也沒辦法多說什麼等語（見原審卷第159至165頁）相符、一致。
　　⒊參以被告供承：開車載A女回其住處之路上會拿外套蓋住A女之頭部，發生性行為之後會再開車載A女去公車站，並有給與金錢等情（見原審卷第275至277頁），足徵證人A女、A母證述之情節應非虛妄。
　　⒋衡情被告與A女間相處方式，顯非一般正常往來中之男女朋友見面時會發生之情狀，而A女對此亦無加以拒絕或要求被告改變對其之態度、舉措，衡以常理，智識正常之人應當會發現A女之精神、心智確有一般人不同、相異之處，況被告與A女見面次數亦屬非少，期間亦非甚短，更無可能會完全未察覺A女之精神狀況有異此情，是被告自當能憑此查悉A女之精神狀態有異，方屬合於常理。
　㈤另查：
　　⒈證人黃雅稜（社工）於偵訊中具結證稱：A女在108年9月9日去警局報案，當天值班的社工先去評估被害人的狀況，那位社工有出示一份減述的摘要報告給檢察官，後來就轉由我協助，我問A女問題時，像是問她是否還記得案發時間、是否會想到加害人等問題，她都是用比較緩慢、平穩的情緒來陳述回答，當時她說不出來事情是如何發現，我記得當時她就是跟我說加害人就是神，神叫我下車，我就必須要順從這樣，我也詢問過她，加害者是否為她的男友，但她也說不是，當天她也有表示是被加害人迷住，我也有向她說是正向的迷住、還是帶有不舒服的迷住，而她表示是不舒服的感覺等語（見偵續51卷第51至53頁）。
　　⒉另證人A女於偵訊中具結證稱：為什麼我會和他性交，就是他叫我上車，我可能就被他迷住，被他迷住了，他有對我說過「妳會想我嗎」，因為我們不是天天見面，但是他沒有跟我說過他是做什麼的，因為就是被他迷住了，就是他想害我，但我不知道的這種迷住，我希望以後不要被他迷住了，就是覺得那個人怪怪的，為什麼找上我，我沒辦法拒絕他等語（見他6893卷第24至25頁）。
　　⒊互核證人黃雅稜、A女之上開證述內容，堪認A女係因精神障礙之心智缺陷，致其思考力及對外界事務之判斷力明顯不足，就被告對其所為非其所願之性交行為，更缺乏正確之判斷與即時因應之行為能力，且參酌前開說明，被告主觀上已知悉案發當時A女有精神障礙之情形，而故意對A女於不知或不能抗拒時為性交行為，益見被告係於明知A女具心智缺陷之情形下，利用A女不知或不能抗拒之機會遂行犯行，應堪認定。
　㈥按刑法第225條第1項的乘機性交罪，除以行為人的性交行為是利用被害人精神障礙、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似的情形外，尚須被害人「不能或不知抗拒」始足當之。而所謂「不能或不知抗拒」，是指被害人因前述精神障礙等情形，達於無法或難以表達其意願的程度，而處於無可抗拒的狀態而言（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456號刑事判決同此意旨）。又乘機性交罪與刑法第221條第1項的強制性交罪，同以被害人的性自主意思決定權為保護法益，法定刑同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立法者就這2罪的法益侵害惡性及處罰程度，為相同的評價。關於乘機性交罪的「不能或不知抗拒」要件內涵，即不能偏離保護被害人性自主意思決定權的主軸，不以被害人已無意識，或其辨識能力或依其辨識而行為的能力有欠缺為必要，而應以被害人因上述精神障礙等情形，達於無法或難以清楚表達其性自主意願的程度者即足。此種利用被害人原已處於無法或難以清楚表達性自主意願的狀態下性交，實與違背被害人意願而性交者無異，故有相同的法律評價（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479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經查：A女與被告為性交行為期間仍偶有幻覺（聽到有人罵她），已據A女於偵訊中證稱：因為被告是神、叫她下車，她被被告迷住了，她沒辦法拒絕被告等語，已如前述，顯見A女因精神障礙的心智缺陷，以致她思考力及對外界事務的判斷力明顯不足，就被告對她所為非她所願的性交行為，更缺乏正確判斷與即時因應的行為能力，已達不知或不能抗拒之程度，依照上述立法及判決意旨，被告所為即符合乘機性交罪的要件。
　㈦被告、辯護人執前詞為辯，無足採信：
　　⒈A女參加桃園療養院青少年健康學園青少年日間留院課程直至109年11月止，查無案發時已經找到工作、準備要就業等情事，被告及辯護人就此部分所指，難予採認。
　　⒉細繹證人宋成賢醫師（兒少精神科醫師）於原審證稱：對於早發的思覺失調症的個案來說，復健的過程會比成年發病的個案還要長，首要的是先讓她精神病的症狀能夠削減，穩定之後再來恢復她的工作或學業的潛能；思覺失調症早發的定義是18歲之前的發病，最主要的症狀跟成人的思覺失調症並沒有差異，會影響我們的思考，思考的連結鬆散或非邏輯的思考或者是妄想，在知覺的部分以幻覺干擾為主，有視幻覺、聽幻覺、體幻覺、嗅幻覺，都有可能……本案個案屬於思覺失調症的情感型，表示她除了思考跟知覺的障礙以外，像是躁鬱症這樣的情緒高低起伏的症狀會伴隨，但長期來看是以思覺失調為主軸，中間會有躁期或鬱期的症狀會伴隨，她介於思覺失調跟躁鬱症中間。A女在107年8月到108年8月看起來相對的穩定，沒有看到躁鬱症狀發作，我們稍微注意到5、6月份與一位男病友的互動比較密切，我們會評估她有沒有其他躁症的可能性，如果躁症的時候，語言互動需求會變高，性慾會上升，自我控制會下降，那段期間我們會密切觀察她其他伴隨的症狀，不過跟她設定病房內行為約定之後，看起來她是可以遵守，後來沒有後續不適切行為出現。我們的病歷包含其他團隊成員的記載，尤其是他們的個案管理師即精神護理師他們會有更多的相處時間與會談，此部分有沒有紀錄到她的字語或其他幻覺行為的部分，可以由調閱護理紀錄來查證，我今日沒有帶到護理的部分，因為那不是我書寫的病歷，護理病歷都是以中文書寫，應該可以清楚看到。因為A女是日間留院的個案，我們不是門診的形式，我們不會固定的會談時間，日間病房照顧的病人固定的會談由精神科的護理師即個案管理師執行，每個精神科護理師會管理16到17名個案，我們會在每周的團隊會議討論個案的狀況，如果個案的狀況需要釐清或藥物上面需要調整，或需要跟孩子溝通未來選擇，或跟父母之間衝突問題醫師會介入，平常每日接觸會談的部分並不是醫師親自執行。我與A女是1個月會談1次，時間差不多是在10分鐘左右；107年6月18日紀錄A女有偶爾的情緒不穩及自言自語，在7月19日有逐漸的穩定，出席有改善，幻聽有減少，這個當中有注意到的是108年1月我們藥物的監測濃度有偏低，有注意A女不合作的行為變多，情緒起伏有增加，所以有知會父母親擔心她的情形惡化，有請父母親監督她吃藥，在2、3月有相對穩定等語（見原審卷第242至至247頁）。由上可知，宋成賢醫師係A女的主治醫師，在107年8月至108年8月之案發期間，每月為A女診療1次，每1次的診療時間約10分鐘，且著重在暸解A女之心理及用藥狀況，自難僅憑證人宋成賢在每月短暫之會談診療時間所觀察，遽認A女於案發期間，全無幻聽、幻覺及自言自語等症狀，是證人宋成賢醫師關於診療A女所為證詞，無足作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⒊另因個案管理師即精神護理師劉梅芳與A女間會有更多的相處時間與會談，參酌證人劉梅芳之前開證詞，及卷附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兒童青少年初診紀錄、青少年日間留院接案紀錄、診療紀錄、急診病歷紀錄、住院病歷、護理紀錄、出院病歷摘要、青少年健康學園個案出勤簽到表、社會工作記錄、社會功能評估（見偵續51不公開卷全卷）。可知A女與被告發生性行為期間，A女的情緒仍屬於不穩定的狀態，偶有幻覺症狀，且會自言自語等情，已如前述，自不能以證人宋成賢的上開證詞，逕認A女當時的身心完全處於穩定，而具辨識能力。是以，被告、辯護人此部分所辯，無足採認。
　　⒋此外，證人宋成賢醫師證述：A女於108年5、6月間與1位男病友互動比較密切等語，而證人劉梅芳所製作的青少年日間留院紀錄僅顯示A女於108年4月開始對異性感興趣，其他均無類似的記載，既然此時A女已與被告發生過數次性交行為，A女即可能因此性經驗而開始對異性感興趣，自不能因此遽認A女於事發期間確實具有性自主能力。是以，被告、辯護人此部分，亦不可採。
　　⒌又證人A父、A母、劉梅芳均已證稱A女因疾患而有幻聽、幻覺及自言自語等情形，而證人A母復證稱A女就算服用藥物控制，仍會發生自言自語之異狀，證人劉梅芳亦證稱A女與人對話會有無法切題之情形。復衡酌被告與A女見面之期間長達半年以上，見面時除聊天、吃東西外，更有發生性行為此等親密接觸，殊難想像被告會毫無查悉A女之精神狀況與常人有異，已如前述，是被告及辯護人此部分所辯，顯屬臨訟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⒍至被告及辯護人所指A女在偵查中之狀況及A母證述A女可明確表達需求等情狀，實難佐證A女與被告相處時即全無上開幻聽、幻覺及自言自語病症發生，其等辯稱：被告不知道A女精神異常云云，難認有據。
　㈧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之上開犯行，均堪予認定，自應依法予以論科。
三、論罪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5條第1項之乘機性交罪。　　
　㈡被告上開5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四、辯護人聲請：將A女於桃園療養院就診之病歷資料及護理紀錄等相關資料，函請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精神醫學部進行精神鑑定，待證事實：就A女是否有達到「不能或不知抗拒的狀態」乙節（見本院卷第65、90頁）。經查：
　㈠A女已於110年12月4日死亡，有戶役政查詢資料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55頁），是以鑑定人無從對A女進行實際會談（由醫師、心理師或社工師進行）與檢查（神經學、精神狀態、心理測驗等），是辯護人所主張的司法精神鑑定事項，顯然無法進行完整之鑑定流程。
　㈡又A女在與被告為性交行為期間仍偶有幻覺（聽到有人罵她），已據A女於偵訊證稱：因為被告是神、叫她下車，她被被告迷住了，她沒辦法拒絕被告等語，顯見A女因精神障礙的心智缺陷，以致她思考力及對外界事務的判斷力明顯不足，就被告對她進行性交行為，更缺乏正確判斷與即時因應的行為能力等情，已如前述，自無鑑定之必要性。
肆、撤銷改判之理由、科刑審酌事項
一、原審認被告乘機性交犯行，均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被告於原審判決後、本院前次審理中，已與A母、A父以80萬元達成和解，並給付賠償金額完畢等情，有原審法院110年度訴字第641號和解筆錄在卷可查（見本院前審112年度侵上訴字第298號卷第59至60頁），原審未及審酌上情。被告上訴意旨否認犯行雖屬無據，惟因本案量刑因子已有變動，原判決自屬無可維持，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且因定應執行刑部分，失所附麗，併予撤銷。
二、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乃智識正常之成年人，明知A女具有中度智能障礙之心智缺陷，而屬弱勢群體，仍為滿足一己性慾，竟利用A女因精神障礙，欠缺對一般事務的判斷及辨識能力且不知或不能抗拒的情形，而對A女為5次性交行為，所為實有不該，應予非難。併審及被告否認犯行，
　　A女已於110年12月4日死亡，被告則與A父、A母以80萬元達成和解等犯後態度。另考量被告之素行、犯罪動機、手段、情節，致使A女懷孕、墮胎，造成A女身心受創嚴重，危害重大。兼衡被告於本院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133至134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
三、本院綜合考量被告所犯本案5罪之犯罪類型相同，被害人為同一人，罪質與手法相同，可見5罪彼此之間具有一定的關連性，責任非難重複的程度高，及其犯罪動機、態樣、侵害法益、行為次數等情狀，復就其所犯之罪整體評價其應受非難及矯治之程度，並兼衡刑罰經濟與公平、比例等原則，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5年6月。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塗又臻提起公訴，檢察官樊家妍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刑事第二十三庭審判長法　官　許永煌
　　　　　　　　　　　　　　　　　　　法　官　郭豫珍
　　　　　　　　　　　　　　　　　　　法　官　黃美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彭威翔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25條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更一字第11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黃國亮



選任辯護人  何依典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
1年度侵訴字第136號，中華民國112年8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
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續字第51號），提起上訴
，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黃國亮犯乘機性交罪，共伍罪，各處有期徒刑參年肆月。應執行
有期徒刑伍年陸月。
　　犯罪事實
一、黃國亮於民國107年11月間某日，在桃園市○○區○○路000號桃
    園客運新屋總站，結識領有中度身心障礙證明之代號AE000-
    000000號之成年女子（83年生，已歿，真實姓名年籍詳卷，
    下稱A女)，黃國亮明知A女為身心障礙之人士，而不具正常
    成年人社交及判斷事理的能力，竟利用A女因上開精神障礙
    ，欠缺對一般事務的判斷及辨識能力且不知或不能抗拒的情
    形，分別基於乘機性交的犯意，自107年12月間起至108年7
    月30日止，在其位於桃園市○○區○○路0段00號之居所房間內
    ，皆以其陰莖插入A女陰道的方式，對A女為5次性交行為得
    逞。嗣因A父、A母於108年9月間察覺A女懷胎，並通報警方
    處理，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A女、A父、A母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以下
    簡稱楊梅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按性侵害防治法第15條第3項規定，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
    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
    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
    分之資訊，包括被害人照片、影像、圖畫、聲音、住址、親
    屬姓名或其關係、就讀學校、班級、工作場所或其他得以直
    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被害人個人之資料，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施行細則第10條亦定有明文。經查：本案被告黃國亮被訴刑
    法第225條第1項之乘機性交罪嫌，係屬性侵害防治法所稱之
    性侵害犯罪，因本院所製作之本案判決係屬必須公示之文書
    ，為避免被害人之身分遭揭露，依上開規定，對於足資識別
    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均予以隱匿，是本件判決關於被害人代
    號AE000-000000號成年女子（姓名年籍詳如對照表）之姓名
    以前揭代號稱之，並簡稱為A女；另關於A女之父母，分別簡
    稱為A父、A母，先予說明。
貳、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另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
    雖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然經當事人
    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
    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
    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
    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同
    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
    該條立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詰問予以核實
    ，原則上先予排除，惟若當事人已放棄反對詰問權，於審判
    程序中表明同意該等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或於言詞辯論終
    結前未聲明異議，基於尊重當事人對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
    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見之理念，且強化言詞辯
    論主義，使訴訟程序得以順暢進行，上開傳聞證據亦均具有
    證據能力。查本件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
    屬傳聞證據部分，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
    並未爭執同意有證據能力，且迄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
    異議，復本院認其作成之情形並無不當情形，經審酌後認為
    適當，均應認於本案有證據能力。
二、另本件認定事實引用之卷內其餘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案均
    有關連性，亦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以不
    法方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當有
    證據能力，復於本院審理時，提示並告以要旨，使檢察官、
    被告及辯護人充分表示意見，自得為證據使用。
參、本院之判斷
一、被告之辯解及辯護人之辯護內容
　㈠上訴人即被告黃國亮否認犯罪，辯稱：我承認客觀事實，但
    我感覺A女很正常，我不知道她是身心障礙的人，我有跟A女
    性交行為5次，她跟我交談都很正常，A女在偵訊中應訊的內
    容對答流暢，可以回答公車的路線及轉乘，及與我相識過程
    及發生性行為，我沒有乘機性交，我們是合意性交等語。
　㈡辯護人辯護稱：雖A女雖領有身障證明，但本案案發期間A女
    的身心狀況是健康正常的，原審有傳喚醫師到庭具結作證，
    證明A女在案發期間的精神穩定，並可以在外面找到工作，
    準備就業，A女並非對生活不能自理，而且是如同正常一般
    人沒有任何異狀，本案之偵審過程，檢察官與A女面對面的
    接觸的時候，也清楚發現A女精神狀況穩定正常，對於與被
    告交往的過程都清楚的回答，檢察官甚至問有無要抵抗或反
    抗，A女的回答是說沒有，可以看出A女是清楚瞭解性交的意
    義，是願意與被告發生性行為。且被告在案發後，業與A父
    、A母達成和解等語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認定之理由
　㈠上訴人即被告黃國亮於107年11月間某日，在桃園市○○區○○路
    000號桃園客運新屋總站結識A女，並自同年12月間起至108
    年7月30日止，在其位於桃園市○○區○○路0段00號之居所房間
    內，以其陰莖插入A女陰道之方式，分別對A女為5次性交行
    為，而A女因而懷孕等事實，業據證人A女、A母、A父均於偵
    訊具結證述明確（見桃檢108年度他字第6893號卷《下稱他68
    93卷》第23至29頁）。並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8年11
    月13日刑生字第1080092874號鑑定書附卷可稽（見桃檢108
    年度偵字第29321號卷《下稱偵29321卷》第45至47頁）。另據
    被告於原審、本院供承上開客觀事實（見原審111年度侵訴
    字第136號卷《下稱原審卷》第103頁，本院卷第61頁）。此部
    分之事實，應堪認定。
　㈡又A女領有中度身心障礙證明（見桃檢108年度偵字第29321號
    不公開卷《下稱偵29321不公開卷》第23頁），另有A女繪製房
    間格局圖1紙（見他6893卷第31頁）；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1
    08年10月25日悠遊字第1081001711號函暨附件（見他6893卷
    第41至82頁）；性侵害案件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見偵29
    321不公開卷第3頁）；性侵害案件專用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
    表（見偵29321不公開卷第5頁）；桃園市性侵害案件訊前訪
    視紀錄表（見偵29321不公開卷第7至9頁）；性侵害案件減
    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訊前訪視紀錄及相關資料（見偵2932
    1不公開卷第11至17頁）；性侵害犯罪事件通報表（見偵293
    21不公開卷第19至20頁）；疑似性侵害事件調查紀錄單（見
    偵29321不公開卷第21至22頁）；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
    診斷書（見偵29321不公開卷第29至33頁）；衛生福利部桃
    園療養院青少年健康學園個案出勤簽到表（見偵29321不公
    開卷第35至53頁）；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兒童青少年初診
    紀錄、青少年日間留院接案紀錄、診療紀錄、急診病歷紀錄
    、住院病歷、護理紀錄、出院病歷摘要、青少年健康學園個
    案出勤簽到表、社會工作記錄、社會功能評估（見桃檢111
    年度偵續字第51號不公開卷《下稱偵續51不公開卷》全卷）附
    卷可稽。
　㈢再查：
　　⒈證人A母⑴於偵訊證稱：A女一開始發病是在國三畢業暑假，
      她說到處都有監視器在監視她，之後嚴重會出現打人、罵
      髒話，我們帶她去看精神科，才知道有精神方面疾病，之
      後她的狀況一直愈來愈失控，就開始日間住院治療，大約
      4、5年前開始，她可以自己到桃療參加青少年健康學員課
      程，她是中度精神障礙、躁鬱、精神分裂，她的狀況是忽
      好忽壞，她正常的時候會關心父母，不正常的時候，她關
      在房間，我們去問她，她叫我滾開，她在被性侵前，也就
      是108年間，曾經發狂的說「大帝」，罵了很多三字經，
      她於半小時或10分鐘後的情緒會差很多，她聽到的聲音若
      是高興的，就跟著高興，聽到不高興的，就會不高興，但
      她並不會告訴我們說，那個聲音是誰在講話或是說話的內
      容為何，她情緒變化反覆，一般人應該於10分鐘就會發現
      她是不正常的等語（見他6893卷第26至28頁，桃檢111年
      度偵續字第51號卷《下稱偵續51卷》第21至23頁）；⑵嗣於
      原審具結證稱：A女於國中畢業到上高中就有一點傾向，
      我們一直不知道，後來愈來愈嚴重才去看精神科，於107
      年12月到108年8月之間，她的病情一直不穩定，回去會抓
      著我看，甚至打我，有時候我跟我女兒在家，她看到我會
      捶我，我就趕快躲到房間去，後來她一直叫，衝到外面，
      我怕她跑去大馬路被車撞，後來她又回來，我等她情緒穩
      定才從房間出來，她的情緒就是一直不穩定，沒有發病的
      情況下，跟她講沒幾句話，會發現她自己嘴巴不知道在唸
      什麼，人家跟她講話，她說你說什麼，根本沒在聽人家講
      話，自己在幻聽、幻覺裡面，這種情況每天會發生，在發
      現懷孕前半年左右，她的精神狀況一直不好，我們都不知
      道發生這樣的事情，而且有幻聽，甚至一直罵「大帝」怎
      樣，我有問她「大帝」是什麼，她講不出來，她就罵髒話
      「幹，大帝」怎樣，在服用精神病藥物之後，還是會自言
      自語跟罵「大帝」等語（見原審卷第159至165頁）。
　　⒉證人A父⑴於偵訊中證稱：A女在吃藥物時，可以控制她的病
      情，但不能完全控制住，還是會有幻聽、幻覺，所以醫師
      時常在換藥，發病後，狀況時好時壞，但我們很準時去桃
      療治療等語（見偵續51卷第21至24頁）。⑵嗣於原審具結
      證稱：107年12月到108年8月之間，A女有幻聽、幻覺、自
      言自語，那時候開始懷疑東懷疑西，就是剛開始發病的情
      形，我們跟她對話時，她會罵人，還有自言自語、也會對
      同學亂罵，什麼同學怎樣怎樣，講一些我們聽不懂的話語
      ，好像跟空氣講話，一天中發病並沒有特定時段，如果沒
      有服用藥物時，像脫韁的野馬一樣，會狂吼、狂叫，整個
      人失智、呆板，好像是不一樣的人，不像個人，她的狀況
      從發病以來時好時壞等語（見原審卷第150至158頁）。
　　⒊證人劉梅芳（護理師）⑴於偵訊中具結證稱：我於104年在
      衛福部桃園療養院青少年健康學園任職迄今，A女是我專
      責照顧的病人，她從104年6月到109年11月接受治療及參
      加課程，我負責處理她在桃園療養院留院期間之相關療程
      或課程，她有在服用抗精神科藥物，大部分是在家裡服用
      ，如果忘記服藥，她的家屬會打電話給我，或者我看她狀
      況不穩定時，會跟她了解狀況或問家屬，進而協助輔導，
      抗精神科藥物的副作用是月經不規則、剛開始吃的時候會
      頭暈，後來因為病情有變化，醫師有更換其他抗精神科藥
      物，副作用有白血球數值不穩、頭暈、姿勢性低血壓，更
      換藥物後不定期會控制不住攻擊別人，如果沒受症狀干擾
      時情緒比較穩定，上開症狀都是無預警的，另外她的症狀
      都是以幻聽、幻覺為主，出現幻聽時，會受幻聽的控制等
      語（偵續51卷第71至74頁）。⑵嗣於原審具結證稱：我任
      職於桃園療養院青少年健康學園，有照顧過A女，她於日
      間住院期間都是由我照顧，107年8月到108年7月30日間，
      我照顧她的這段期間，她的病況是時而穩定，時而起伏，
      不是完全狀況良好，她會有自言自語的狀況，但是不是持
      續，她狀況好一點的時候，可以控制，如果症狀不穩時，
      她在沒有人地方會自言自語甚至會自己在笑，發生的頻率
      不一定，要看她身體狀況，狀況不好時，一整天有2、3小
      時都在症狀當中，一直講、一直笑之類的，講一講會停頓
      ，停頓完會一直看，妳問她，她回答不出來，就是停頓在
      那，不知道怎麼回答，還有可能會一直笑，通常看她的狀
      況，平常跟她講話，會發現回答東西跟一般正常人不一樣
      ，狀況好時候會講，一講會跳題，不是我們講的主題，如
      果病情不好時，會一直講她自己的，一般正常人可以發現
      ，不會講這種東西等語（見原審卷第254至261頁）。　
　　⒋相互勾稽證人A母、A父、劉梅芳前開歷次證述，對於A女之
      精神障礙患疾症狀之情形均大致相符，且其等於審理時證
      述情詞，俱屬前後一致，並均依法具結，應無甘冒虛偽證
      述而故為設詞誣陷之理，堪認上情應屬信實。　
　　⒌參酌證人A母、A父、劉梅芳之前揭證述，足認A女因其所罹
      疾患，會產生幻聽、幻覺，並有自言自語等情形。再依證
      人劉梅芳所述，A女於狀況好時，猶會發生講話跳題、回
      答東西跟一般正常人不一樣等情形。而被告案發時為智識
      正常之成年人（00年生），並自陳高職畢業，業工、曾從
      事撿骨行業（見偵29321卷第11頁，原審卷第269頁），可
      認其為具備一定教育程度及社會經驗之人，參以其供承：
      自107年12月至108年7月30日間，大約1個月至少見面1次
      ，而發生性行為的大概1個月1、2次，我們會在車上聊天
      、吃東西等語（他6893卷第85頁，原審卷第85頁），可見
      被告與A女見面之次數頻繁，期間約達半年以上之久，則
      被告與A女於前開相處、聊天之期間過程中，被告豈有可
      能會全然未發覺A女有幻聽、幻覺、自言自語及對話離題
      等因精神疾病所顯露之症狀，甚而毫無察覺A女之心智、
      精神狀況有所缺陷，而與常人有異之情，殊屬難以想像之
      事。
　㈣復者：
　　⒈證人A女於偵訊中具結證稱：那個人（即被告）是在新屋總
      站跟我搭訕，跟我揮手，我就下車過去，之後那個人開車
      載我回他家，我記得他開的車是灰色的，我一上車他就會
      要我用外套蓋住頭，直到抵達他家為止，15分鐘，那個人
      都把車子開進家裡叫我下車，我外套拿掉，屋子裡面暗暗
      的，那個人會拿出手電筒照，那個人就會帶我上一層樓到
      他的房間，房間裡有一張床，地板鋪棉被，房間裡有衣櫥
      、冷氣、檯燈，那個人就叫我脫掉衣服，全部脫掉，然後
      我就在床上不知道怎樣，那個人是個老人家，他也會脫掉
      全部的衣服，就跟我做，就是用他的性器官插入我的性器
      官，大概15分鐘，我不知道有沒有射精，結束之後那個人
      會要我自己穿好衣服，之後開車載我到站牌北勢站，要我
      自己搭車到中壢轉1號到桃療，每次在對我性交之後，載
      我到北勢搭車的路上會給我200元，每次都會給，我不收
      他還硬要我拿，我不知道為什麼他要給我錢等語（見他68
      93卷第23至25頁）。
　　⒉核與證人A母於原審具結證稱：因為那時候A女吃不下、情
      緒也不穩定，我們每個人都說等她情緒好一點我再慢慢問
      她，後來驗孕一驗就有，我們就覺得情況不妙，第二天我
      就很冷靜的想說我一定要冷靜慢慢的問，到底怎麼回事，
      她才跟我講說被告明天有約她，而且我女兒還不知道他的
      名字，他竟然還把我女兒當朋友這樣子在聊天，那天晚上
      我問了很多，她說被告常常會拿一個外套把她的頭蓋住，
      然後不讓她知道他住哪裡，而且事後又拿了幾十塊給她，
      她就說她認識這個人，然後不知道對方名字，說明天早上
      會找她，她說她是在公車上認識對方，他很奇怪，都會拿
      外套遮住不讓我知道他家住那裡，她情緒穩定時對我這樣
      子講，我說妳認識這個人，妳竟然不知道他名字及住那裡
      ，她就說不知道對方名字也不知道住哪裡，所以也沒辦法
      多說什麼等語（見原審卷第159至165頁）相符、一致。
　　⒊參以被告供承：開車載A女回其住處之路上會拿外套蓋住A
      女之頭部，發生性行為之後會再開車載A女去公車站，並
      有給與金錢等情（見原審卷第275至277頁），足徵證人A
      女、A母證述之情節應非虛妄。
　　⒋衡情被告與A女間相處方式，顯非一般正常往來中之男女朋
      友見面時會發生之情狀，而A女對此亦無加以拒絕或要求
      被告改變對其之態度、舉措，衡以常理，智識正常之人應
      當會發現A女之精神、心智確有一般人不同、相異之處，
      況被告與A女見面次數亦屬非少，期間亦非甚短，更無可
      能會完全未察覺A女之精神狀況有異此情，是被告自當能
      憑此查悉A女之精神狀態有異，方屬合於常理。
　㈤另查：
　　⒈證人黃雅稜（社工）於偵訊中具結證稱：A女在108年9月9
      日去警局報案，當天值班的社工先去評估被害人的狀況，
      那位社工有出示一份減述的摘要報告給檢察官，後來就轉
      由我協助，我問A女問題時，像是問她是否還記得案發時
      間、是否會想到加害人等問題，她都是用比較緩慢、平穩
      的情緒來陳述回答，當時她說不出來事情是如何發現，我
      記得當時她就是跟我說加害人就是神，神叫我下車，我就
      必須要順從這樣，我也詢問過她，加害者是否為她的男友
      ，但她也說不是，當天她也有表示是被加害人迷住，我也
      有向她說是正向的迷住、還是帶有不舒服的迷住，而她表
      示是不舒服的感覺等語（見偵續51卷第51至53頁）。
　　⒉另證人A女於偵訊中具結證稱：為什麼我會和他性交，就是
      他叫我上車，我可能就被他迷住，被他迷住了，他有對我
      說過「妳會想我嗎」，因為我們不是天天見面，但是他沒
      有跟我說過他是做什麼的，因為就是被他迷住了，就是他
      想害我，但我不知道的這種迷住，我希望以後不要被他迷
      住了，就是覺得那個人怪怪的，為什麼找上我，我沒辦法
      拒絕他等語（見他6893卷第24至25頁）。
　　⒊互核證人黃雅稜、A女之上開證述內容，堪認A女係因精神
      障礙之心智缺陷，致其思考力及對外界事務之判斷力明顯
      不足，就被告對其所為非其所願之性交行為，更缺乏正確
      之判斷與即時因應之行為能力，且參酌前開說明，被告主
      觀上已知悉案發當時A女有精神障礙之情形，而故意對A女
      於不知或不能抗拒時為性交行為，益見被告係於明知A女
      具心智缺陷之情形下，利用A女不知或不能抗拒之機會遂
      行犯行，應堪認定。
　㈥按刑法第225條第1項的乘機性交罪，除以行為人的性交行為
    是利用被害人精神障礙、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似
    的情形外，尚須被害人「不能或不知抗拒」始足當之。而所
    謂「不能或不知抗拒」，是指被害人因前述精神障礙等情形
    ，達於無法或難以表達其意願的程度，而處於無可抗拒的狀
    態而言（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456號刑事判決同此意旨
    ）。又乘機性交罪與刑法第221條第1項的強制性交罪，同以
    被害人的性自主意思決定權為保護法益，法定刑同為「3年
    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立法者就這2罪的法益侵害惡性
    及處罰程度，為相同的評價。關於乘機性交罪的「不能或不
    知抗拒」要件內涵，即不能偏離保護被害人性自主意思決定
    權的主軸，不以被害人已無意識，或其辨識能力或依其辨識
    而行為的能力有欠缺為必要，而應以被害人因上述精神障礙
    等情形，達於無法或難以清楚表達其性自主意願的程度者即
    足。此種利用被害人原已處於無法或難以清楚表達性自主意
    願的狀態下性交，實與違背被害人意願而性交者無異，故有
    相同的法律評價（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479號刑事判
    決意旨參照）。經查：A女與被告為性交行為期間仍偶有幻
    覺（聽到有人罵她），已據A女於偵訊中證稱：因為被告是
    神、叫她下車，她被被告迷住了，她沒辦法拒絕被告等語，
    已如前述，顯見A女因精神障礙的心智缺陷，以致她思考力
    及對外界事務的判斷力明顯不足，就被告對她所為非她所願
    的性交行為，更缺乏正確判斷與即時因應的行為能力，已達
    不知或不能抗拒之程度，依照上述立法及判決意旨，被告所
    為即符合乘機性交罪的要件。
　㈦被告、辯護人執前詞為辯，無足採信：
　　⒈A女參加桃園療養院青少年健康學園青少年日間留院課程直
      至109年11月止，查無案發時已經找到工作、準備要就業
      等情事，被告及辯護人就此部分所指，難予採認。
　　⒉細繹證人宋成賢醫師（兒少精神科醫師）於原審證稱：對
      於早發的思覺失調症的個案來說，復健的過程會比成年發
      病的個案還要長，首要的是先讓她精神病的症狀能夠削減
      ，穩定之後再來恢復她的工作或學業的潛能；思覺失調症
      早發的定義是18歲之前的發病，最主要的症狀跟成人的思
      覺失調症並沒有差異，會影響我們的思考，思考的連結鬆
      散或非邏輯的思考或者是妄想，在知覺的部分以幻覺干擾
      為主，有視幻覺、聽幻覺、體幻覺、嗅幻覺，都有可能……
      本案個案屬於思覺失調症的情感型，表示她除了思考跟知
      覺的障礙以外，像是躁鬱症這樣的情緒高低起伏的症狀會
      伴隨，但長期來看是以思覺失調為主軸，中間會有躁期或
      鬱期的症狀會伴隨，她介於思覺失調跟躁鬱症中間。A女
      在107年8月到108年8月看起來相對的穩定，沒有看到躁鬱
      症狀發作，我們稍微注意到5、6月份與一位男病友的互動
      比較密切，我們會評估她有沒有其他躁症的可能性，如果
      躁症的時候，語言互動需求會變高，性慾會上升，自我控
      制會下降，那段期間我們會密切觀察她其他伴隨的症狀，
      不過跟她設定病房內行為約定之後，看起來她是可以遵守
      ，後來沒有後續不適切行為出現。我們的病歷包含其他團
      隊成員的記載，尤其是他們的個案管理師即精神護理師他
      們會有更多的相處時間與會談，此部分有沒有紀錄到她的
      字語或其他幻覺行為的部分，可以由調閱護理紀錄來查證
      ，我今日沒有帶到護理的部分，因為那不是我書寫的病歷
      ，護理病歷都是以中文書寫，應該可以清楚看到。因為A
      女是日間留院的個案，我們不是門診的形式，我們不會固
      定的會談時間，日間病房照顧的病人固定的會談由精神科
      的護理師即個案管理師執行，每個精神科護理師會管理16
      到17名個案，我們會在每周的團隊會議討論個案的狀況，
      如果個案的狀況需要釐清或藥物上面需要調整，或需要跟
      孩子溝通未來選擇，或跟父母之間衝突問題醫師會介入，
      平常每日接觸會談的部分並不是醫師親自執行。我與A女
      是1個月會談1次，時間差不多是在10分鐘左右；107年6月
      18日紀錄A女有偶爾的情緒不穩及自言自語，在7月19日有
      逐漸的穩定，出席有改善，幻聽有減少，這個當中有注意
      到的是108年1月我們藥物的監測濃度有偏低，有注意A女
      不合作的行為變多，情緒起伏有增加，所以有知會父母親
      擔心她的情形惡化，有請父母親監督她吃藥，在2、3月有
      相對穩定等語（見原審卷第242至至247頁）。由上可知，
      宋成賢醫師係A女的主治醫師，在107年8月至108年8月之
      案發期間，每月為A女診療1次，每1次的診療時間約10分
      鐘，且著重在暸解A女之心理及用藥狀況，自難僅憑證人
      宋成賢在每月短暫之會談診療時間所觀察，遽認A女於案
      發期間，全無幻聽、幻覺及自言自語等症狀，是證人宋成
      賢醫師關於診療A女所為證詞，無足作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
　　⒊另因個案管理師即精神護理師劉梅芳與A女間會有更多的相
      處時間與會談，參酌證人劉梅芳之前開證詞，及卷附衛生
      福利部桃園療養院兒童青少年初診紀錄、青少年日間留院
      接案紀錄、診療紀錄、急診病歷紀錄、住院病歷、護理紀
      錄、出院病歷摘要、青少年健康學園個案出勤簽到表、社
      會工作記錄、社會功能評估（見偵續51不公開卷全卷）。
      可知A女與被告發生性行為期間，A女的情緒仍屬於不穩定
      的狀態，偶有幻覺症狀，且會自言自語等情，已如前述，
      自不能以證人宋成賢的上開證詞，逕認A女當時的身心完
      全處於穩定，而具辨識能力。是以，被告、辯護人此部分
      所辯，無足採認。
　　⒋此外，證人宋成賢醫師證述：A女於108年5、6月間與1位男
      病友互動比較密切等語，而證人劉梅芳所製作的青少年日
      間留院紀錄僅顯示A女於108年4月開始對異性感興趣，其
      他均無類似的記載，既然此時A女已與被告發生過數次性
      交行為，A女即可能因此性經驗而開始對異性感興趣，自
      不能因此遽認A女於事發期間確實具有性自主能力。是以
      ，被告、辯護人此部分，亦不可採。
　　⒌又證人A父、A母、劉梅芳均已證稱A女因疾患而有幻聽、幻
      覺及自言自語等情形，而證人A母復證稱A女就算服用藥物
      控制，仍會發生自言自語之異狀，證人劉梅芳亦證稱A女
      與人對話會有無法切題之情形。復衡酌被告與A女見面之
      期間長達半年以上，見面時除聊天、吃東西外，更有發生
      性行為此等親密接觸，殊難想像被告會毫無查悉A女之精
      神狀況與常人有異，已如前述，是被告及辯護人此部分所
      辯，顯屬臨訟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⒍至被告及辯護人所指A女在偵查中之狀況及A母證述A女可明
      確表達需求等情狀，實難佐證A女與被告相處時即全無上
      開幻聽、幻覺及自言自語病症發生，其等辯稱：被告不知
      道A女精神異常云云，難認有據。
　㈧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之上開犯行，均堪予認定，
    自應依法予以論科。
三、論罪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5條第1項之乘機性交罪。　　
　㈡被告上開5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四、辯護人聲請：將A女於桃園療養院就診之病歷資料及護理紀
    錄等相關資料，函請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精神醫學
    部進行精神鑑定，待證事實：就A女是否有達到「不能或不
    知抗拒的狀態」乙節（見本院卷第65、90頁）。經查：
　㈠A女已於110年12月4日死亡，有戶役政查詢資料在卷可憑（見
    本院卷第55頁），是以鑑定人無從對A女進行實際會談（由
    醫師、心理師或社工師進行）與檢查（神經學、精神狀態、
    心理測驗等），是辯護人所主張的司法精神鑑定事項，顯然
    無法進行完整之鑑定流程。
　㈡又A女在與被告為性交行為期間仍偶有幻覺（聽到有人罵她）
    ，已據A女於偵訊證稱：因為被告是神、叫她下車，她被被
    告迷住了，她沒辦法拒絕被告等語，顯見A女因精神障礙的
    心智缺陷，以致她思考力及對外界事務的判斷力明顯不足，
    就被告對她進行性交行為，更缺乏正確判斷與即時因應的行
    為能力等情，已如前述，自無鑑定之必要性。
肆、撤銷改判之理由、科刑審酌事項
一、原審認被告乘機性交犯行，均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
    非無見，惟查：被告於原審判決後、本院前次審理中，已與
    A母、A父以80萬元達成和解，並給付賠償金額完畢等情，有
    原審法院110年度訴字第641號和解筆錄在卷可查（見本院前
    審112年度侵上訴字第298號卷第59至60頁），原審未及審酌
    上情。被告上訴意旨否認犯行雖屬無據，惟因本案量刑因子
    已有變動，原判決自屬無可維持，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
    且因定應執行刑部分，失所附麗，併予撤銷。
二、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乃智識正常之成年人，明
    知A女具有中度智能障礙之心智缺陷，而屬弱勢群體，仍為
    滿足一己性慾，竟利用A女因精神障礙，欠缺對一般事務的
    判斷及辨識能力且不知或不能抗拒的情形，而對A女為5次性
    交行為，所為實有不該，應予非難。併審及被告否認犯行，
　　A女已於110年12月4日死亡，被告則與A父、A母以80萬元達
    成和解等犯後態度。另考量被告之素行、犯罪動機、手段、
    情節，致使A女懷孕、墮胎，造成A女身心受創嚴重，危害重
    大。兼衡被告於本院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
    見本院卷第133至134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第2
    項所示之刑。
三、本院綜合考量被告所犯本案5罪之犯罪類型相同，被害人為
    同一人，罪質與手法相同，可見5罪彼此之間具有一定的關
    連性，責任非難重複的程度高，及其犯罪動機、態樣、侵害
    法益、行為次數等情狀，復就其所犯之罪整體評價其應受非
    難及矯治之程度，並兼衡刑罰經濟與公平、比例等原則，定
    其應執行有期徒刑5年6月。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塗又臻提起公訴，檢察官樊家妍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刑事第二十三庭審判長法　官　許永煌
　　　　　　　　　　　　　　　　　　　法　官　郭豫珍
　　　　　　　　　　　　　　　　　　　法　官　黃美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彭威翔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25條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
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
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更一字第11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黃國亮



選任辯護人  何依典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侵訴字第136號，中華民國112年8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續字第51號），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黃國亮犯乘機性交罪，共伍罪，各處有期徒刑參年肆月。應執行有期徒刑伍年陸月。
　　犯罪事實
一、黃國亮於民國107年11月間某日，在桃園市○○區○○路000號桃園客運新屋總站，結識領有中度身心障礙證明之代號AE000-000000號之成年女子（83年生，已歿，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黃國亮明知A女為身心障礙之人士，而不具正常成年人社交及判斷事理的能力，竟利用A女因上開精神障礙，欠缺對一般事務的判斷及辨識能力且不知或不能抗拒的情形，分別基於乘機性交的犯意，自107年12月間起至108年7月30日止，在其位於桃園市○○區○○路0段00號之居所房間內，皆以其陰莖插入A女陰道的方式，對A女為5次性交行為得逞。嗣因A父、A母於108年9月間察覺A女懷胎，並通報警方處理，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A女、A父、A母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以下簡稱楊梅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按性侵害防治法第15條第3項規定，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包括被害人照片、影像、圖畫、聲音、住址、親屬姓名或其關係、就讀學校、班級、工作場所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被害人個人之資料，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施行細則第10條亦定有明文。經查：本案被告黃國亮被訴刑法第225條第1項之乘機性交罪嫌，係屬性侵害防治法所稱之性侵害犯罪，因本院所製作之本案判決係屬必須公示之文書，為避免被害人之身分遭揭露，依上開規定，對於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均予以隱匿，是本件判決關於被害人代號AE000-000000號成年女子（姓名年籍詳如對照表）之姓名以前揭代號稱之，並簡稱為A女；另關於A女之父母，分別簡稱為A父、A母，先予說明。
貳、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另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然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該條立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詰問予以核實，原則上先予排除，惟若當事人已放棄反對詰問權，於審判程序中表明同意該等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或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未聲明異議，基於尊重當事人對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見之理念，且強化言詞辯論主義，使訴訟程序得以順暢進行，上開傳聞證據亦均具有證據能力。查本件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屬傳聞證據部分，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並未爭執同意有證據能力，且迄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復本院認其作成之情形並無不當情形，經審酌後認為適當，均應認於本案有證據能力。
二、另本件認定事實引用之卷內其餘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案均有關連性，亦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以不法方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當有證據能力，復於本院審理時，提示並告以要旨，使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充分表示意見，自得為證據使用。
參、本院之判斷
一、被告之辯解及辯護人之辯護內容
　㈠上訴人即被告黃國亮否認犯罪，辯稱：我承認客觀事實，但我感覺A女很正常，我不知道她是身心障礙的人，我有跟A女性交行為5次，她跟我交談都很正常，A女在偵訊中應訊的內容對答流暢，可以回答公車的路線及轉乘，及與我相識過程及發生性行為，我沒有乘機性交，我們是合意性交等語。
　㈡辯護人辯護稱：雖A女雖領有身障證明，但本案案發期間A女的身心狀況是健康正常的，原審有傳喚醫師到庭具結作證，證明A女在案發期間的精神穩定，並可以在外面找到工作，準備就業，A女並非對生活不能自理，而且是如同正常一般人沒有任何異狀，本案之偵審過程，檢察官與A女面對面的接觸的時候，也清楚發現A女精神狀況穩定正常，對於與被告交往的過程都清楚的回答，檢察官甚至問有無要抵抗或反抗，A女的回答是說沒有，可以看出A女是清楚瞭解性交的意義，是願意與被告發生性行為。且被告在案發後，業與A父、A母達成和解等語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認定之理由
　㈠上訴人即被告黃國亮於107年11月間某日，在桃園市○○區○○路000號桃園客運新屋總站結識A女，並自同年12月間起至108年7月30日止，在其位於桃園市○○區○○路0段00號之居所房間內，以其陰莖插入A女陰道之方式，分別對A女為5次性交行為，而A女因而懷孕等事實，業據證人A女、A母、A父均於偵訊具結證述明確（見桃檢108年度他字第6893號卷《下稱他6893卷》第23至29頁）。並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8年11月13日刑生字第1080092874號鑑定書附卷可稽（見桃檢108年度偵字第29321號卷《下稱偵29321卷》第45至47頁）。另據被告於原審、本院供承上開客觀事實（見原審111年度侵訴字第136號卷《下稱原審卷》第103頁，本院卷第61頁）。此部分之事實，應堪認定。
　㈡又A女領有中度身心障礙證明（見桃檢108年度偵字第29321號不公開卷《下稱偵29321不公開卷》第23頁），另有A女繪製房間格局圖1紙（見他6893卷第31頁）；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108年10月25日悠遊字第1081001711號函暨附件（見他6893卷第41至82頁）；性侵害案件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見偵29321不公開卷第3頁）；性侵害案件專用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見偵29321不公開卷第5頁）；桃園市性侵害案件訊前訪視紀錄表（見偵29321不公開卷第7至9頁）；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訊前訪視紀錄及相關資料（見偵29321不公開卷第11至17頁）；性侵害犯罪事件通報表（見偵29321不公開卷第19至20頁）；疑似性侵害事件調查紀錄單（見偵29321不公開卷第21至22頁）；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見偵29321不公開卷第29至33頁）；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青少年健康學園個案出勤簽到表（見偵29321不公開卷第35至53頁）；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兒童青少年初診紀錄、青少年日間留院接案紀錄、診療紀錄、急診病歷紀錄、住院病歷、護理紀錄、出院病歷摘要、青少年健康學園個案出勤簽到表、社會工作記錄、社會功能評估（見桃檢111年度偵續字第51號不公開卷《下稱偵續51不公開卷》全卷）附卷可稽。
　㈢再查：
　　⒈證人A母⑴於偵訊證稱：A女一開始發病是在國三畢業暑假，她說到處都有監視器在監視她，之後嚴重會出現打人、罵髒話，我們帶她去看精神科，才知道有精神方面疾病，之後她的狀況一直愈來愈失控，就開始日間住院治療，大約4、5年前開始，她可以自己到桃療參加青少年健康學員課程，她是中度精神障礙、躁鬱、精神分裂，她的狀況是忽好忽壞，她正常的時候會關心父母，不正常的時候，她關在房間，我們去問她，她叫我滾開，她在被性侵前，也就是108年間，曾經發狂的說「大帝」，罵了很多三字經，她於半小時或10分鐘後的情緒會差很多，她聽到的聲音若是高興的，就跟著高興，聽到不高興的，就會不高興，但她並不會告訴我們說，那個聲音是誰在講話或是說話的內容為何，她情緒變化反覆，一般人應該於10分鐘就會發現她是不正常的等語（見他6893卷第26至28頁，桃檢111年度偵續字第51號卷《下稱偵續51卷》第21至23頁）；⑵嗣於原審具結證稱：A女於國中畢業到上高中就有一點傾向，我們一直不知道，後來愈來愈嚴重才去看精神科，於107年12月到108年8月之間，她的病情一直不穩定，回去會抓著我看，甚至打我，有時候我跟我女兒在家，她看到我會捶我，我就趕快躲到房間去，後來她一直叫，衝到外面，我怕她跑去大馬路被車撞，後來她又回來，我等她情緒穩定才從房間出來，她的情緒就是一直不穩定，沒有發病的情況下，跟她講沒幾句話，會發現她自己嘴巴不知道在唸什麼，人家跟她講話，她說你說什麼，根本沒在聽人家講話，自己在幻聽、幻覺裡面，這種情況每天會發生，在發現懷孕前半年左右，她的精神狀況一直不好，我們都不知道發生這樣的事情，而且有幻聽，甚至一直罵「大帝」怎樣，我有問她「大帝」是什麼，她講不出來，她就罵髒話「幹，大帝」怎樣，在服用精神病藥物之後，還是會自言自語跟罵「大帝」等語（見原審卷第159至165頁）。
　　⒉證人A父⑴於偵訊中證稱：A女在吃藥物時，可以控制她的病情，但不能完全控制住，還是會有幻聽、幻覺，所以醫師時常在換藥，發病後，狀況時好時壞，但我們很準時去桃療治療等語（見偵續51卷第21至24頁）。⑵嗣於原審具結證稱：107年12月到108年8月之間，A女有幻聽、幻覺、自言自語，那時候開始懷疑東懷疑西，就是剛開始發病的情形，我們跟她對話時，她會罵人，還有自言自語、也會對同學亂罵，什麼同學怎樣怎樣，講一些我們聽不懂的話語，好像跟空氣講話，一天中發病並沒有特定時段，如果沒有服用藥物時，像脫韁的野馬一樣，會狂吼、狂叫，整個人失智、呆板，好像是不一樣的人，不像個人，她的狀況從發病以來時好時壞等語（見原審卷第150至158頁）。
　　⒊證人劉梅芳（護理師）⑴於偵訊中具結證稱：我於104年在衛福部桃園療養院青少年健康學園任職迄今，A女是我專責照顧的病人，她從104年6月到109年11月接受治療及參加課程，我負責處理她在桃園療養院留院期間之相關療程或課程，她有在服用抗精神科藥物，大部分是在家裡服用，如果忘記服藥，她的家屬會打電話給我，或者我看她狀況不穩定時，會跟她了解狀況或問家屬，進而協助輔導，抗精神科藥物的副作用是月經不規則、剛開始吃的時候會頭暈，後來因為病情有變化，醫師有更換其他抗精神科藥物，副作用有白血球數值不穩、頭暈、姿勢性低血壓，更換藥物後不定期會控制不住攻擊別人，如果沒受症狀干擾時情緒比較穩定，上開症狀都是無預警的，另外她的症狀都是以幻聽、幻覺為主，出現幻聽時，會受幻聽的控制等語（偵續51卷第71至74頁）。⑵嗣於原審具結證稱：我任職於桃園療養院青少年健康學園，有照顧過A女，她於日間住院期間都是由我照顧，107年8月到108年7月30日間，我照顧她的這段期間，她的病況是時而穩定，時而起伏，不是完全狀況良好，她會有自言自語的狀況，但是不是持續，她狀況好一點的時候，可以控制，如果症狀不穩時，她在沒有人地方會自言自語甚至會自己在笑，發生的頻率不一定，要看她身體狀況，狀況不好時，一整天有2、3小時都在症狀當中，一直講、一直笑之類的，講一講會停頓，停頓完會一直看，妳問她，她回答不出來，就是停頓在那，不知道怎麼回答，還有可能會一直笑，通常看她的狀況，平常跟她講話，會發現回答東西跟一般正常人不一樣，狀況好時候會講，一講會跳題，不是我們講的主題，如果病情不好時，會一直講她自己的，一般正常人可以發現，不會講這種東西等語（見原審卷第254至261頁）。　
　　⒋相互勾稽證人A母、A父、劉梅芳前開歷次證述，對於A女之精神障礙患疾症狀之情形均大致相符，且其等於審理時證述情詞，俱屬前後一致，並均依法具結，應無甘冒虛偽證述而故為設詞誣陷之理，堪認上情應屬信實。　
　　⒌參酌證人A母、A父、劉梅芳之前揭證述，足認A女因其所罹疾患，會產生幻聽、幻覺，並有自言自語等情形。再依證人劉梅芳所述，A女於狀況好時，猶會發生講話跳題、回答東西跟一般正常人不一樣等情形。而被告案發時為智識正常之成年人（00年生），並自陳高職畢業，業工、曾從事撿骨行業（見偵29321卷第11頁，原審卷第269頁），可認其為具備一定教育程度及社會經驗之人，參以其供承：自107年12月至108年7月30日間，大約1個月至少見面1次，而發生性行為的大概1個月1、2次，我們會在車上聊天、吃東西等語（他6893卷第85頁，原審卷第85頁），可見被告與A女見面之次數頻繁，期間約達半年以上之久，則被告與A女於前開相處、聊天之期間過程中，被告豈有可能會全然未發覺A女有幻聽、幻覺、自言自語及對話離題等因精神疾病所顯露之症狀，甚而毫無察覺A女之心智、精神狀況有所缺陷，而與常人有異之情，殊屬難以想像之事。
　㈣復者：
　　⒈證人A女於偵訊中具結證稱：那個人（即被告）是在新屋總站跟我搭訕，跟我揮手，我就下車過去，之後那個人開車載我回他家，我記得他開的車是灰色的，我一上車他就會要我用外套蓋住頭，直到抵達他家為止，15分鐘，那個人都把車子開進家裡叫我下車，我外套拿掉，屋子裡面暗暗的，那個人會拿出手電筒照，那個人就會帶我上一層樓到他的房間，房間裡有一張床，地板鋪棉被，房間裡有衣櫥、冷氣、檯燈，那個人就叫我脫掉衣服，全部脫掉，然後我就在床上不知道怎樣，那個人是個老人家，他也會脫掉全部的衣服，就跟我做，就是用他的性器官插入我的性器官，大概15分鐘，我不知道有沒有射精，結束之後那個人會要我自己穿好衣服，之後開車載我到站牌北勢站，要我自己搭車到中壢轉1號到桃療，每次在對我性交之後，載我到北勢搭車的路上會給我200元，每次都會給，我不收他還硬要我拿，我不知道為什麼他要給我錢等語（見他6893卷第23至25頁）。
　　⒉核與證人A母於原審具結證稱：因為那時候A女吃不下、情緒也不穩定，我們每個人都說等她情緒好一點我再慢慢問她，後來驗孕一驗就有，我們就覺得情況不妙，第二天我就很冷靜的想說我一定要冷靜慢慢的問，到底怎麼回事，她才跟我講說被告明天有約她，而且我女兒還不知道他的名字，他竟然還把我女兒當朋友這樣子在聊天，那天晚上我問了很多，她說被告常常會拿一個外套把她的頭蓋住，然後不讓她知道他住哪裡，而且事後又拿了幾十塊給她，她就說她認識這個人，然後不知道對方名字，說明天早上會找她，她說她是在公車上認識對方，他很奇怪，都會拿外套遮住不讓我知道他家住那裡，她情緒穩定時對我這樣子講，我說妳認識這個人，妳竟然不知道他名字及住那裡，她就說不知道對方名字也不知道住哪裡，所以也沒辦法多說什麼等語（見原審卷第159至165頁）相符、一致。
　　⒊參以被告供承：開車載A女回其住處之路上會拿外套蓋住A女之頭部，發生性行為之後會再開車載A女去公車站，並有給與金錢等情（見原審卷第275至277頁），足徵證人A女、A母證述之情節應非虛妄。
　　⒋衡情被告與A女間相處方式，顯非一般正常往來中之男女朋友見面時會發生之情狀，而A女對此亦無加以拒絕或要求被告改變對其之態度、舉措，衡以常理，智識正常之人應當會發現A女之精神、心智確有一般人不同、相異之處，況被告與A女見面次數亦屬非少，期間亦非甚短，更無可能會完全未察覺A女之精神狀況有異此情，是被告自當能憑此查悉A女之精神狀態有異，方屬合於常理。
　㈤另查：
　　⒈證人黃雅稜（社工）於偵訊中具結證稱：A女在108年9月9日去警局報案，當天值班的社工先去評估被害人的狀況，那位社工有出示一份減述的摘要報告給檢察官，後來就轉由我協助，我問A女問題時，像是問她是否還記得案發時間、是否會想到加害人等問題，她都是用比較緩慢、平穩的情緒來陳述回答，當時她說不出來事情是如何發現，我記得當時她就是跟我說加害人就是神，神叫我下車，我就必須要順從這樣，我也詢問過她，加害者是否為她的男友，但她也說不是，當天她也有表示是被加害人迷住，我也有向她說是正向的迷住、還是帶有不舒服的迷住，而她表示是不舒服的感覺等語（見偵續51卷第51至53頁）。
　　⒉另證人A女於偵訊中具結證稱：為什麼我會和他性交，就是他叫我上車，我可能就被他迷住，被他迷住了，他有對我說過「妳會想我嗎」，因為我們不是天天見面，但是他沒有跟我說過他是做什麼的，因為就是被他迷住了，就是他想害我，但我不知道的這種迷住，我希望以後不要被他迷住了，就是覺得那個人怪怪的，為什麼找上我，我沒辦法拒絕他等語（見他6893卷第24至25頁）。
　　⒊互核證人黃雅稜、A女之上開證述內容，堪認A女係因精神障礙之心智缺陷，致其思考力及對外界事務之判斷力明顯不足，就被告對其所為非其所願之性交行為，更缺乏正確之判斷與即時因應之行為能力，且參酌前開說明，被告主觀上已知悉案發當時A女有精神障礙之情形，而故意對A女於不知或不能抗拒時為性交行為，益見被告係於明知A女具心智缺陷之情形下，利用A女不知或不能抗拒之機會遂行犯行，應堪認定。
　㈥按刑法第225條第1項的乘機性交罪，除以行為人的性交行為是利用被害人精神障礙、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似的情形外，尚須被害人「不能或不知抗拒」始足當之。而所謂「不能或不知抗拒」，是指被害人因前述精神障礙等情形，達於無法或難以表達其意願的程度，而處於無可抗拒的狀態而言（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456號刑事判決同此意旨）。又乘機性交罪與刑法第221條第1項的強制性交罪，同以被害人的性自主意思決定權為保護法益，法定刑同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立法者就這2罪的法益侵害惡性及處罰程度，為相同的評價。關於乘機性交罪的「不能或不知抗拒」要件內涵，即不能偏離保護被害人性自主意思決定權的主軸，不以被害人已無意識，或其辨識能力或依其辨識而行為的能力有欠缺為必要，而應以被害人因上述精神障礙等情形，達於無法或難以清楚表達其性自主意願的程度者即足。此種利用被害人原已處於無法或難以清楚表達性自主意願的狀態下性交，實與違背被害人意願而性交者無異，故有相同的法律評價（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479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經查：A女與被告為性交行為期間仍偶有幻覺（聽到有人罵她），已據A女於偵訊中證稱：因為被告是神、叫她下車，她被被告迷住了，她沒辦法拒絕被告等語，已如前述，顯見A女因精神障礙的心智缺陷，以致她思考力及對外界事務的判斷力明顯不足，就被告對她所為非她所願的性交行為，更缺乏正確判斷與即時因應的行為能力，已達不知或不能抗拒之程度，依照上述立法及判決意旨，被告所為即符合乘機性交罪的要件。
　㈦被告、辯護人執前詞為辯，無足採信：
　　⒈A女參加桃園療養院青少年健康學園青少年日間留院課程直至109年11月止，查無案發時已經找到工作、準備要就業等情事，被告及辯護人就此部分所指，難予採認。
　　⒉細繹證人宋成賢醫師（兒少精神科醫師）於原審證稱：對於早發的思覺失調症的個案來說，復健的過程會比成年發病的個案還要長，首要的是先讓她精神病的症狀能夠削減，穩定之後再來恢復她的工作或學業的潛能；思覺失調症早發的定義是18歲之前的發病，最主要的症狀跟成人的思覺失調症並沒有差異，會影響我們的思考，思考的連結鬆散或非邏輯的思考或者是妄想，在知覺的部分以幻覺干擾為主，有視幻覺、聽幻覺、體幻覺、嗅幻覺，都有可能……本案個案屬於思覺失調症的情感型，表示她除了思考跟知覺的障礙以外，像是躁鬱症這樣的情緒高低起伏的症狀會伴隨，但長期來看是以思覺失調為主軸，中間會有躁期或鬱期的症狀會伴隨，她介於思覺失調跟躁鬱症中間。A女在107年8月到108年8月看起來相對的穩定，沒有看到躁鬱症狀發作，我們稍微注意到5、6月份與一位男病友的互動比較密切，我們會評估她有沒有其他躁症的可能性，如果躁症的時候，語言互動需求會變高，性慾會上升，自我控制會下降，那段期間我們會密切觀察她其他伴隨的症狀，不過跟她設定病房內行為約定之後，看起來她是可以遵守，後來沒有後續不適切行為出現。我們的病歷包含其他團隊成員的記載，尤其是他們的個案管理師即精神護理師他們會有更多的相處時間與會談，此部分有沒有紀錄到她的字語或其他幻覺行為的部分，可以由調閱護理紀錄來查證，我今日沒有帶到護理的部分，因為那不是我書寫的病歷，護理病歷都是以中文書寫，應該可以清楚看到。因為A女是日間留院的個案，我們不是門診的形式，我們不會固定的會談時間，日間病房照顧的病人固定的會談由精神科的護理師即個案管理師執行，每個精神科護理師會管理16到17名個案，我們會在每周的團隊會議討論個案的狀況，如果個案的狀況需要釐清或藥物上面需要調整，或需要跟孩子溝通未來選擇，或跟父母之間衝突問題醫師會介入，平常每日接觸會談的部分並不是醫師親自執行。我與A女是1個月會談1次，時間差不多是在10分鐘左右；107年6月18日紀錄A女有偶爾的情緒不穩及自言自語，在7月19日有逐漸的穩定，出席有改善，幻聽有減少，這個當中有注意到的是108年1月我們藥物的監測濃度有偏低，有注意A女不合作的行為變多，情緒起伏有增加，所以有知會父母親擔心她的情形惡化，有請父母親監督她吃藥，在2、3月有相對穩定等語（見原審卷第242至至247頁）。由上可知，宋成賢醫師係A女的主治醫師，在107年8月至108年8月之案發期間，每月為A女診療1次，每1次的診療時間約10分鐘，且著重在暸解A女之心理及用藥狀況，自難僅憑證人宋成賢在每月短暫之會談診療時間所觀察，遽認A女於案發期間，全無幻聽、幻覺及自言自語等症狀，是證人宋成賢醫師關於診療A女所為證詞，無足作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⒊另因個案管理師即精神護理師劉梅芳與A女間會有更多的相處時間與會談，參酌證人劉梅芳之前開證詞，及卷附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兒童青少年初診紀錄、青少年日間留院接案紀錄、診療紀錄、急診病歷紀錄、住院病歷、護理紀錄、出院病歷摘要、青少年健康學園個案出勤簽到表、社會工作記錄、社會功能評估（見偵續51不公開卷全卷）。可知A女與被告發生性行為期間，A女的情緒仍屬於不穩定的狀態，偶有幻覺症狀，且會自言自語等情，已如前述，自不能以證人宋成賢的上開證詞，逕認A女當時的身心完全處於穩定，而具辨識能力。是以，被告、辯護人此部分所辯，無足採認。
　　⒋此外，證人宋成賢醫師證述：A女於108年5、6月間與1位男病友互動比較密切等語，而證人劉梅芳所製作的青少年日間留院紀錄僅顯示A女於108年4月開始對異性感興趣，其他均無類似的記載，既然此時A女已與被告發生過數次性交行為，A女即可能因此性經驗而開始對異性感興趣，自不能因此遽認A女於事發期間確實具有性自主能力。是以，被告、辯護人此部分，亦不可採。
　　⒌又證人A父、A母、劉梅芳均已證稱A女因疾患而有幻聽、幻覺及自言自語等情形，而證人A母復證稱A女就算服用藥物控制，仍會發生自言自語之異狀，證人劉梅芳亦證稱A女與人對話會有無法切題之情形。復衡酌被告與A女見面之期間長達半年以上，見面時除聊天、吃東西外，更有發生性行為此等親密接觸，殊難想像被告會毫無查悉A女之精神狀況與常人有異，已如前述，是被告及辯護人此部分所辯，顯屬臨訟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⒍至被告及辯護人所指A女在偵查中之狀況及A母證述A女可明確表達需求等情狀，實難佐證A女與被告相處時即全無上開幻聽、幻覺及自言自語病症發生，其等辯稱：被告不知道A女精神異常云云，難認有據。
　㈧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之上開犯行，均堪予認定，自應依法予以論科。
三、論罪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5條第1項之乘機性交罪。　　
　㈡被告上開5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四、辯護人聲請：將A女於桃園療養院就診之病歷資料及護理紀錄等相關資料，函請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精神醫學部進行精神鑑定，待證事實：就A女是否有達到「不能或不知抗拒的狀態」乙節（見本院卷第65、90頁）。經查：
　㈠A女已於110年12月4日死亡，有戶役政查詢資料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55頁），是以鑑定人無從對A女進行實際會談（由醫師、心理師或社工師進行）與檢查（神經學、精神狀態、心理測驗等），是辯護人所主張的司法精神鑑定事項，顯然無法進行完整之鑑定流程。
　㈡又A女在與被告為性交行為期間仍偶有幻覺（聽到有人罵她），已據A女於偵訊證稱：因為被告是神、叫她下車，她被被告迷住了，她沒辦法拒絕被告等語，顯見A女因精神障礙的心智缺陷，以致她思考力及對外界事務的判斷力明顯不足，就被告對她進行性交行為，更缺乏正確判斷與即時因應的行為能力等情，已如前述，自無鑑定之必要性。
肆、撤銷改判之理由、科刑審酌事項
一、原審認被告乘機性交犯行，均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被告於原審判決後、本院前次審理中，已與A母、A父以80萬元達成和解，並給付賠償金額完畢等情，有原審法院110年度訴字第641號和解筆錄在卷可查（見本院前審112年度侵上訴字第298號卷第59至60頁），原審未及審酌上情。被告上訴意旨否認犯行雖屬無據，惟因本案量刑因子已有變動，原判決自屬無可維持，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且因定應執行刑部分，失所附麗，併予撤銷。
二、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乃智識正常之成年人，明知A女具有中度智能障礙之心智缺陷，而屬弱勢群體，仍為滿足一己性慾，竟利用A女因精神障礙，欠缺對一般事務的判斷及辨識能力且不知或不能抗拒的情形，而對A女為5次性交行為，所為實有不該，應予非難。併審及被告否認犯行，
　　A女已於110年12月4日死亡，被告則與A父、A母以80萬元達成和解等犯後態度。另考量被告之素行、犯罪動機、手段、情節，致使A女懷孕、墮胎，造成A女身心受創嚴重，危害重大。兼衡被告於本院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133至134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
三、本院綜合考量被告所犯本案5罪之犯罪類型相同，被害人為同一人，罪質與手法相同，可見5罪彼此之間具有一定的關連性，責任非難重複的程度高，及其犯罪動機、態樣、侵害法益、行為次數等情狀，復就其所犯之罪整體評價其應受非難及矯治之程度，並兼衡刑罰經濟與公平、比例等原則，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5年6月。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塗又臻提起公訴，檢察官樊家妍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刑事第二十三庭審判長法　官　許永煌
　　　　　　　　　　　　　　　　　　　法　官　郭豫珍
　　　　　　　　　　　　　　　　　　　法　官　黃美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彭威翔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25條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